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上字第17號

上  訴  人  許立經  

                      

            許立緯  

                      

            許瑞勝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王進勝律師

被  上訴人  林蕙瑗(即林衡寬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李永然律師

            吳任偉律師

            朱萱諭律師

被  上訴人  林方世  

0000000000000000

            林南英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彭若涵（即林衡儀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林仁布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林立平  

            張知惠  

            林仁及  

0000000000000000

            林本仁  

0000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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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林飛月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林介今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林則禹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潘林衡靜

0000000000000000

            莊靜和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林衡柔  

0000000000000000

            顏明誠  

            顏明格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嘉門益子

0000000000000000

            嘉門英威

0000000000000000

            嘉門剛威

0000000000000000

            九矢雅江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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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田英里

0000000000000000

            柳田晃宏

            吳宗叡  

0000000000000000

            吳宗洲  

            吳佳原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林穎豐  

0000000000000000

            林慧蓉  

0000000000000000

參  加  人  黃淯琳  

                      

訴訟代理人  宋明政律師

複  代理人  伍亮儒律師

參  加  人  黃瓊儀  

訴訟代理人  林岡輝律師

            林桂子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

1年11月30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7年度重訴字第62號第一審判決

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4年2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

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廢棄。

二、被上訴人彭若涵應就被繼承人林衡儀公同共有坐落高雄市鼓

山區鼓南段三小段913、914、915、916地號土地辦理繼承登

記。　

三、被上訴人林則禹、林飛月、林介今應就被繼承人林衡達公同

共有坐落高雄市鼓山區鼓南段三小段913、914、915、916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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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四、被上訴人嘉門益子、嘉門英威、嘉門剛威、九矢雅江應就被

繼承人顏明宏公同共有坐落高雄市鼓山區鼓南段三小段91

3、914、915、916地號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五、被上訴人應於上訴人給付新臺幣10,718,368元之同時，將高

雄市鼓山區鼓南段三小段913、914地號土地所有權全部，移

轉登記予上訴人許瑞勝單獨所有；及將同小段915、916地號

土地所有權全部，移轉登記予上訴人許立經、許立緯應有部

分各1/2。

六、第一審、第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參加訴訟費用由

參加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民事事件涉及外國人或外國地者，為涉外民事事件，內國

　　法院應先確定有國際管轄權，始得受理，次依內國法之規定

　　或概念，就爭執之法律關係予以定性後，決定應適用之法律

　　（即準據法）。本件被上訴人林仁及、林仁本為美國國籍

（見原審卷一第140、159頁中華民國統一證號基資表），柳

田英里（原名楊思瑛）、柳田晃宏（原名楊思維）已歸化日

本國國籍（見原審卷二第267、275頁戶籍資料），本件具有

涉外因素，屬涉外民事事件。關於涉外事件之國際管轄權誰

屬，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並無明文規定，故除由我國法院行

使管轄權，有明顯違背當事人間實質公平及程序迅速經濟等

特別情事外，原則上均應認我國法院有管轄權，並應參酌民

事訴訟法有關管轄規定之法理，妥適決定之。上訴人起訴主

張坐落高雄市鼓山區鼓南段三小段913、914、915、916地號

土地（下稱系爭913、914、915、916地號土地，合稱系爭土

地）為林熊祥之遺產，為被上訴人與其他繼承人公同共有，

其本於承租人之地位就系爭土地有優先購買權，依兩造簽立

之優先承買契約書請求被上訴人林則禹、林飛月、林介今應

就其被繼承人林衡達公同共有部分，嘉門益子、嘉門英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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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門剛威、九矢雅江應就其被繼承人顏明宏公同共有部分，

辦理繼承登記，被上訴人並應於上訴人給付買賣價金餘款之

同時，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上訴人，參酌民事訴訟

法第53條第1款、第10條第2項規定，本件訴訟標的之權利或

義務為被上訴人所共同，且系爭土地所在地在我國，於我國

法院審判無違當事人間之實質公平，裁判之適正、妥適、正

當，程序之迅速、經濟等民事訴訟法理之特別情事存在，應

認我國法院就本件有管轄權。再按法律行為發生債之關係

者，其成立及效力，依當事人意思定其應適用之法律。當事

人無明示之意思或其明示之意思依所定應適用之法律無效

時，依關係最切之法律。法律行為所生之債務中有足為該法

律行為之特徵者，負擔該債務之當事人行為時之住所地法，

推定為關係最切之法律。但就不動產所為之法律行為，其所

在地法推定為關係最切之法律，涉外民事法第20條定有明

文。依上訴人所為請求，兩造間無明示之意思定應適用之法

律，且上訴人就系爭土地之租賃關係、承買契約書簽約地及

土地所在地均在我國，其關係最切之法律應為我國法，本件

應以我國法為準據法。

二、被上訴人除林蕙瑗外，其餘被上訴人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

場，且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上訴人

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三、按能獨立以法律行為負義務者，有訴訟能力，民事訴訟法第

45條定有明文。上訴人許立緯雖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惟障礙

類別為第7類（即神經、肌肉骨骼之移動相關構造及其功

能），因其長期不良於行，符合第7類中肌肉力量功能（下

肢）障礙，而經醫院鑑定為中度身心障礙，有身心障礙證

明、衛生福利部發布之「身體系統構造或功能之類別、鑑定

向度、程度分級與基準」、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民國113年6月13日函可稽（見本院卷二第123、420頁、卷三

第175頁），許立緯非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領有上開

證明，自有訴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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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原審被告林衡儀於111年5月31日死亡，其繼承人為彭愛慈、

彭姝純、彭若涵，其中彭愛慈、彭姝純已拋棄繼承，經上訴

人為彭若涵聲明承受訴訟，有該書狀暨所附林衡儀除戶謄

本、繼承人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家事事件公告查詢資料

可參（見本院卷一第271至287頁），核無不合，應予准

許。　

五、按於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

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

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上訴人請求被上

訴人移轉系爭土地所有權，原審被告林衡儀公同共有系爭土

地，林衡儀死亡後，其繼承人彭若涵迄未辦理繼承登記，上

訴人於本院追加聲明請求命彭若涵就林衡儀公同共有之系爭

土地辦理繼承登記，應予准許。

六、又按就兩造之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為輔助一造

　　起見，於該訴訟繫屬中，得為參加，民事訴訟法第58條第1

　　項定有明文。參加人黃瓊儀於本院主張自黃淯琳受讓買賣契

約債權，為利害關係人，聲請參加訴訟輔助被上訴人一造

（見本院卷二第430至432頁），無當事人依同法第60條第1

項規定聲請駁回其參加，黃瓊儀所為聲請，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系爭土地於日據時期為臺灣地所建物株式會社

所有，臺灣光復後，由土地銀行接管，嗣移轉登記予林熊

祥。上訴人許瑞勝之父許埮自日據時代即開始承租913、914

地號土地，並按時給付租金，與林熊祥間有不定期租賃關

係，許埮徵得林熊祥同意後，於913、914地號土地上起造門

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號建物（下稱系爭82號建

物），許埮死亡後，系爭82號建物經全體繼承人協議由許瑞

勝繼承全部，並於98年4月13日辦畢所有權登記。上訴人許

立經、許立緯之父許成寧則就915、916地號土地與林熊祥成

立不定期租賃關係，許成寧經林熊祥同意後，於915、916地

號土地上起造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號建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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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系爭84號建物），許成寧死亡後，系爭84號建物經全體繼

承人協議由上訴人許立經、許立緯共同繼承。林熊祥於62年

3月28日死亡後，由其配偶林陳師桓及19名子女共同繼承，

嗣林陳師桓於72年4月24日死亡，其繼承自林熊祥部分由其

與林熊祥所生12名子女中之9名子女繼承。上訴人於106年1

月11日接獲林衡儀寄發之存證信函（下稱系爭存證信函），

通知上訴人系爭土地出賣相關事宜，並詢問上訴人是否行使

優先承買權，上訴人於106年1月20日寄發存證信函通知林衡

儀行使優先承買權購買系爭土地。林衡儀又表示渠等持有系

爭土地潛在應有部分總數已達1166/1440，已逾2/3，有權處

分系爭土地權利範圍全部，於106年2月22日與上訴人簽訂優

先承買契約書（下稱系爭承買契約），上訴人已交付買賣價

金之1成即新臺幣（下同）1,190,929元予林衡儀，詎被上訴

人遲未依約交付印鑑證明、戶籍謄本及一切過戶所需之證件

致無法過戶，又土地共有人林衡達、顏明宏已分別於103年8

月3日、106年1月15日死亡，林衡達、顏明宏於承買契約之

出賣人地位，應由林衡達之繼承人林則禹、林飛月、林介

今，及顏明宏之繼承人嘉門益子、嘉門英威、嘉門剛威、九

矢雅江繼受，其等均未辦理繼承登記，爰依系爭承買契約，

請求繼承人應先辦理繼承登記，以履行辦理移轉登記義務。

又依土地法第104條第1項、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規定，林

衡儀有權處分系爭土地，上訴人並未放棄行使優先承買權，

依承買契約第1條、第5條約定，請求被上訴人應於上訴人給

付買賣價金之餘款10,718,368元之同時，移轉系爭土地所有

權等語。聲明：㈠林則禹、林飛月、林介今應就被繼承人林

衡達公同共有之系爭土地辦理繼承登記；㈡嘉門益子、嘉門

英威、嘉門剛威、九矢雅江應就被繼承人顏明宏公同共有之

系爭土地辦理繼承登記；㈢被上訴人應於上訴人給付10,71

8,368元之同時，將913、914地號土地所有權全部，移轉登

記予許瑞勝單獨所有；將915、916地號土地所有權全部，移

轉登記予上訴人許立經、許立緯分別共有，應有部分各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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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二、被上訴人之答辯： 

　㈠林蕙瑗以：上訴人主張優先購買權，遭系爭土地之原買受人

否認而起訴，由原法院106年度重訴字第20號審理中，縱上

訴人請求有理由，應於其等給付全部價金後，被上訴人始有

移轉義務。又優先購買權人知悉其有優先購買之權利，係由

出賣人、買受人通知、自行探知或第三人告知，則無限制，

上訴人主張僅限於出賣人通知，自不足採。許立緯於原審不

爭執收受參加人黃淯琳寄發之律師函，該律師函對許立緯已

生通知效力等語，資為抗辯。

　㈡吳宗洲以：請求儘速確認系爭土地真正買受人為何人等語。

　㈢其餘被上訴人均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參加人之答辯：

　㈠參加人黃淯琳則以：參加人於98年與被上訴人簽約買受系爭

土地後，即多次請求被上訴人履約，並於105年6月24日委託

律師發函（下稱系爭律師函），請上訴人表示是否願以同樣

條件優先購買系爭土地，上訴人於105年6月27日收受後，均

未於收到律師函後10日內表示行使優先購買權，依土地法第

104條第2項規定，其優先購買權視為放棄，不得再向被上訴

人主張買受系爭土地，參加人得以與被上訴人簽訂之買賣契

約對抗上訴人，上訴人不得以行使優先購買權為由向被上訴

人為買賣契約並請求移轉登記。又系爭律師函及系爭存證信

函所載收件人「許立博」實為「許立緯」之誤繕，為上訴人

所明知，應適用誤載不害真意之意思表示解釋原則，而有達

到通知許立緯之效果等語。

　㈡參加人黃瓊儀則以：土地法第104條對於應為通知之人及其

通知之方式，皆無限制，解釋上即不論出賣人或買受人之通

知，係以口頭或書面方式為之，僅須使優先購買權人知悉其

有優先購買之權利且可得行使均足當，且上訴人業已於106

年5月27日收受系爭律師函，知悉系爭土地之買賣事實、買

賣條件，而未能於知悉後10日内行使其優先購買權，縱出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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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未為通知，依土地法第104條第2項，其優先購買權亦應視

為放棄，發生失權之效果。又上訴人既得回應林衡儀之存證

信函，益證上訴人早已明知系爭律師函、系爭存證信函通知

對象實為許立緯，而非許立博等語。　　

四、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因林衡儀死

亡，追加請求彭若涵就土地辦理繼承登記。聲明：㈠原判決

廢棄；㈡被上訴人彭若涵應就被繼承人林衡儀公同共有之系

爭土地辦理繼承登記；㈢被上訴人林則禹、林飛月、林介今

應就被繼承人林衡達公同共有之系爭土地辦理繼承登記；㈣

被上訴人嘉門益子、嘉門英威、嘉門剛威、九矢雅江應就被

繼承人顏明宏公同共有之系爭土地辦理繼承登記；㈤被上訴

人應於上訴人給付10,718,368元之同時，將913、914地號土

地所有權全部，移轉登記予許瑞勝單獨所有；將915、916地

號土地之所有權全部，移轉登記予上訴人許立經、許立緯分

別共有，應有部分各為1/2。被上訴人及參加人均答辯聲

明：上訴駁回。

五、兩造不爭執事項（上訴人、被上訴人林蕙瑗、參加人）：

　㈠許瑞勝之父許埮於日據時期即承租系爭913、914地號土地，

並於光復後繼續向當時所有權人林熊祥承租，雙方有一不定

期限租賃關係；許立經、許立緯之父許成寧亦就系爭915、9

16地號土地與林熊祥有一不定期限租賃關係。後許埮與許成

寧均獲得林熊祥同意後於系爭土地上分別興建系爭82、84號

建物，嗣後許埮、許成寧逝世，系爭82號建物由許瑞勝於98

年4月13日登記為所有權人，系爭84號建物由許立經、許立

緯於102年10月7日登記為所有權人，上訴人依土地法第104

條第1項有優先購買權。

　㈡系爭土地為林熊祥之繼承人公同共有，林熊祥之繼承系統表

如原審卷一第87頁所示，各繼承人潛在持分如上訴人109年7

月1日民事陳報十四狀附表五所示（見原審卷八第99至106

頁）。

　㈢林衡儀提出如原審卷一第26頁之附表，以出賣人公同共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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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附表所列23人之身分與參加人黃淯琳簽訂預約土地買賣契

約書（見原審卷八第35至47頁），買賣價金為11,909,297

元。

　㈣參加人黃淯琳於105年6月24日寄發系爭律師函（見原審卷八

第59至63頁）受文者記載許瑞勝、許立經、許立博，內容係

表示參加人已與系爭土地公同共有人兼管理人林衡儀簽立買

賣不動產契約，買賣價金為11,909,297元，並已支付簽約金

稅費及相關約定費用等項9,779,201元，詳細費用如律師函

明細表所示，主旨請求受文者於函到12日內表示是否以同樣

價格20,497,569元優先承購，若表示優先承購，請同時給付

參加人已支付之9,779,201元，許瑞勝及許立經有於105年6

月27日收受（見原審卷八第65至68頁）。

　㈤林衡儀於106年1月10日以系爭存證信函（見原審卷一第17、

18頁）通知上訴人已將系爭土地以總價款11,909,297元出

售，並請上訴人於文到10日內主張是否優先承買，上訴人於

106年1月11日收受（見原審卷一第19頁）。

　㈥上訴人於106年1月20日寄發高雄武廟郵局存證號碼24號存證

信函（見原審卷一第20至21頁），通知林衡儀以同一價格總

價款11,909,297元行使優先購買權。

　㈦林衡儀以簽約代表人身分與上訴人於106年2月22日簽訂系爭

承買契約（見原審卷一第22至27頁），上訴人並於同日交付

票面金額1,190,929元、發票人許立經之本行支票作為定

金，業經林衡儀收受。

　㈧同意我國法院有國際裁判管轄權及內國具體管轄權，並同意

準據法為中華民國法律。

六、本件爭點：

　㈠上訴人就系爭土地是否仍得行使優先承買權？

　㈡上訴人得否依系爭承買契約請求被上訴人應於上訴人給付1

0,718,368元之同時，將913、914地號土地所有權全部移轉

登記予許瑞勝單獨所有，及將915、916號土地所有權移轉登

記予許立經、許立緯分別共有，應有部分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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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院判斷：

　㈠上訴人就系爭土地是否仍得行使優先承買權？

　⒈按基地出賣時，地上權人、典權人或承租人有依同樣條件優

先購買之權，土地法第10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查，林熊

祥之繼承人林衡達前對許瑞勝提起拆屋還地訴訟，請求許瑞

勝拆除82號建物，將913、914地號土地返還林衡達及全體公

同共有人，經本院以100年度上字第170號判決認定許瑞勝之

父許埮係合法承租913、914地號土地，並由許瑞勝繼承取得

承租權，就該土地有租賃關係存在，駁回林衡達之起訴確

定；林熊祥之繼承人對許立經、許立緯之父許成寧亦曾提起

拆屋還地訴訟，請求許成寧拆除84號建物返還915、916地號

土地，經原法院97年度重訴字第125號判決認定許成寧就91

5、916地號土地有不定期租賃關係存在，非無權占用土地，

駁回林衡達及其他公同共有人之請求等情，有各該判決書可

稽（見原審卷一第10至15頁背面），則許成寧就915、916地

號土地有不定期租賃關係存在，該租賃關係亦應由繼承84建

號建物之許立經、許立緯繼受，依前開說明，許瑞勝為91

3、914地號土地承租人，許立經、許立緯為915、916地號土

地承租人，則於土地所有權人出賣基地時，上訴人即依土地

法第104條第1項取得優先購買權，此亦為到場之被上訴人及

參加人所不爭執，其餘被上訴人亦未予以爭執，上訴人主張

其等取得優先購買土地之權，應屬有據。

　⒉又按土地法第104條第1項之優先購買權人，於接到出賣通知

後10日內不表示者，其優先權視為放棄。出賣人未通知優先

購買權人而與第三人訂立買賣契約者，其契約不得對抗優先

購買權人，為土地法第104條第2項明定。上訴人就系爭土地

有優先購買權，固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惟被上訴人林蕙瑗

及參加人辯稱：優先購買權之通知不限於出賣人，黃淯琳於

105年6月24日寄送系爭律師函通知上訴人行使優先購買權，

上訴人於105年6月27日收受後，未於10日內表示行使優先購

買權，依土地法第104條第2項規定，其優先購買權視為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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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不得再向被上訴人主張買受系爭土地等語。上訴人則主

張：黃淯琳並非土地出賣人，其寄發律師函不生通知效力。

且該律師函送達對象無許立緯，對許立緯不生通知效力，律

師函僅為買賣土地事實通知，未將與出賣人訂立之出賣條件

通知上訴人，通知之買賣事實與實際買賣條件不符，未將土

地拆分賣價，上訴人無從據為考慮是否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

等語。經查：

　⑴按土地法第104條所定之「基地承租人之優先承買權（優先

購買權）」，係基於各該法律之規定，對「基地出賣人」而

生「先買特權（先買權）」之形成權，此項優先承買權對出

賣人具有相對之物權效力，承租人一旦行使該權利，即係對

出賣人行使買賣契約訂立請求權，亦即請求出賣人按其與第

三人約定之同樣出賣條件補訂書面契約。是以上揭條文所稱

之「出賣通知」者，係專指「出賣人」將同樣出賣條件（諸

如買賣標的、範圍、價金、付款、瑕疵擔保等是）對優先承

買權人而為通知而言，不包括買受該基地第三人之通知在

內，此觀土地法第104條第2項規定「前項優先購買權人，於

接到『出賣通知』後十日內不表示者，其優先購買權視為放

棄。『出賣人』未通知優先購買權人而與第三人訂立買賣契

約者，其契約不得對抗優先購買權人」等文字，及參照64年

7月24日修正土地法第104條規定時，揭櫫「為保護現有基地

或房屋所有權人、承租人或其他合法使用人之權益」之立法

意旨自明（最高法院99年台上字第1699號判決意旨參照）。

又按基地出賣時，承租人有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之權，係指

承租人於基地所有權人出賣基地時，有依與受讓基地之第三

人同樣條件購買該基地之意，此觀土地法第104條第1項規定

自明。所謂「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即指在買賣條件如買

賣標的、範圍、價金、付款方式、瑕疵擔保等均相同情形

下，承租人得要求優先成為基地之買受人。土地法第104條

規定，租用基地建築房屋，基地出賣時，地上權人、典權人

或承租人有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之權；倘出賣人未通知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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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權人而與第三人訂立買賣契約者，其契約不得對抗優先

購買權人。故土地承租人之優先購買權，不僅具有相對的物

權之效力，且基地出賣人必須將其與第三人訂立之土地買賣

契約之條件，通知予優先購買權人，以便考慮是否依同樣條

件優先購買，不得僅以買賣土地之事實通知，即謂已盡通知

之義務。承租人放棄優先購買權，必須其知悉買賣條件後，

始能為之。倘其僅知出賣之事實，不知買賣之條件，尚難僅

因其久未行使優先購買權，而指其嗣後行使係權利濫用或有

違誠信原則（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586、1582號判決

意旨參照）。

　⑵被上訴人林蕙瑗及參加人雖抗辯土地法第104條不限由出賣

人通知承租人行使優先購買權，上訴人未於收受系爭律師函

後10日內表示行使優先購買權，而視為放棄該權利等語，並

以黃淯琳委託律師於105年6月24日寄發之系爭律師函為據

（見原審卷八第59至63頁）。惟參加人黃淯琳僅為系爭土地

買受人，並非出賣人，其本無權通知系爭土地承租人行使優

先購買權，且優先購買權之性質屬形成權，優先購買權之行

使應以該表示之通知到達出賣人時發生效力，而對出賣人行

使買賣契約訂立請求權，上訴人亦無可能依系爭律師函之通

知對黃淯琳為優先承購之意思表示，使該優先購買之權利生

效，是依前揭說明，縱上訴人未於收受系爭律師函後10日內

為任何意思表示，其等之優先購買權亦不生視為放棄之法律

效果。

　⑶至林蕙瑗及參加人另援引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1301號判

決為其論據（見原審卷九第679至681頁），然此為該個案事

實所為判斷，無拘束本事件效力；況且，參加人黃淯琳與林

衡儀代表簽立之預約土地買賣契約書除買賣價金11,909,297

元外，另於契約第3條約定吳林衡敬等人未完納之遺產稅，

由雙方會同向臺北市國稅局申請由甲方（即黃淯琳）提供擔

保金供乙方（即出賣人）擔保遺產稅繳納方式，契約第7條

約定訂約時之土地增值稅由乙方負擔，嗣後增加部分由甲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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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擔土地增值稅；地價稅由甲方負擔等情，有上開預約土地

買賣契約書可參（見原審卷一第23至26頁），而黃淯琳寄發

之系爭律師函，並未檢附上該預約土地買賣契約書，經黃淯

琳陳明（見本院卷二第167頁），該律師函主旨記載優先承

購之同樣價格20,497,569元，亦與買賣總價不合，說明內容

則僅記載黃淯琳買受系爭土地，總價11,909,297元、及其另

附明細表之簽約金、稅費及相關約定費用共計9,779,201

元，請許瑞勝等系爭土地上建築物之所有權人於函到12日內

表示是否優先承購（見原審卷八第59至63頁），難認其有將

系爭土地買賣條件如買賣標的、範圍、價金、付款方式、瑕

疵擔保等情形，即買賣契約之約定相關條款，全部通知予優

先購買權人，使其等考慮是否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不能謂

已盡通知之義務，參加人雖一再辯稱律師函所附明細表包含

之遺產稅、利息、代理地上物訴訟費、工程款、查封代償、

介紹費等費用，均係預約土地買賣契約書「特別註明事

項、付款方式、本約土地之交付、稅捐之負擔、特

別約定事項」約定應由買受人負擔之項目，律師函已使上訴

人明確知悉買賣事實及買賣條件云云，然此乃其訴訟中片面

陳述，觀諸該律師函所附明細表僅記載「代墊遺產稅、利

息」、「代理地上物訴訟費」、「工程款」、「查封代償

費」、「介紹費」等項目，項目實際內容、用途及是否為買

賣契約條款所定應由買方負擔之費用，上訴人不僅無法知

悉，客觀上更無從與買賣契約條款互為核對確認，殊難以系

爭律師函之片面記載，推認上訴人已知悉上開預約土地買賣

契約書所定買賣條件。另許瑞勝僅就913、914地號土地有優

先購買權，許立經、許立緯則僅就915、916地號土地有優先

購買權，上該律師函非但未檢附預約土地買賣契約書，亦未

載明許瑞勝就913、914地號土地、許立經與許立緯就915、9

16地號土地分別應負之買賣價金或費用，亦無從使上訴人明

確知悉買賣價格、條件。綜合上開說明，自不能以上訴人收

受律師函後未於10內為行使優先購買權之表示，謂上訴人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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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為放棄優先購買權。

　⑷依上開說明，黃淯琳並非出賣人，無權通知系爭土地承租人

行使優先購買權，且依系爭律師函內容，亦不足認已將各該

土地買賣之同樣條件全部通知予優先購買權人。是而，縱上

訴人未於收受律師函後10日內為優先承買之意思表示，其等

之優先購買權亦不生視為放棄之法律效果。兩造爭執系爭律

師函收件人所未記載許立緯，而係記載為「許立博」是否對

許立緯發生通知效力一節，於本院前揭認定並無影響，爰不

贅述；至於參加人黃淯琳聲請通知證人康進益律師（即黃淯

琳在原審之訴訟代理人），就其寄發之律師函受文者所載姓

名、住居所資料依據及何以未檢附買賣契約影本檢附濱海一

路買賣明細支出9,779,201元之計算依據及為何須由優先購

買人負擔等節作證（見本院卷二第427頁），惟參加人無通

知優先購買人之權利，且通知內容是否足使優先購買權人知

悉買賣同一條件，當以優先購買權人收受之通知內容為準，

依上揭說明，核無訊問上開證人之必要。

　⒊系爭土地之出賣代表人林衡儀於106年1月10日以系爭存證信

函通知上訴人已將系爭土地以總價款11,909,297元出售，並

請上訴人於文到10日內主張是否優先承買，上訴人於106年1

月11日收受，旋即於106年1月20日寄發高雄武廟郵局存證號

碼24號存證信函，通知林衡儀以同一價格總價款11,909,297

元行使優先購買權。林衡儀於106年2月14日再以存證信函通

知上訴人應於106年2月22日前往簽約，並以簽約代表人身分

與上訴人於106年2月22日簽訂系爭承買契約，上訴人並於同

日交付票面金額1,190,929元、發票人許立經之本行支票作

為定金（買賣價金10%即1,190,929元），業經林衡儀收受等

情，有各該存證信函、郵件收件回執、系爭承買契約暨所附

預約土地買賣契約書、支票為憑（見原審卷一第17至27、卷

五第170頁），堪認上訴人於收受出賣人林衡儀之通知後，

已於10日內合法行使其優先購買權。參加人抗辯上訴人已放

棄優先購買權，不得再向被上訴人主張買受系爭土地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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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非可取。

　㈡上訴人得否依系爭承買契約請求被上訴人應於上訴人給付1

0,718,368元之同時，將913、914地號土地所有權全部移轉

登記予許瑞勝單獨所有，及將915、916號土地所有權移轉登

記予許立經、許立緯分別共有，應有部分各1/2？　　

　⒈按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其處分、變更及設定地上權、農

育權、不動產役權或典權，應以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

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但其應有部分合計逾三分之二者，

其人數不予計算。前項規定，於於公同共有準用之，土地法

第34條之1第1項、第5項定有明文。依上開預約土地買賣契

約書附表所載，系爭土地之公同共有人共18人用印同意出售

土地者，潛在應有部分比例合計超過2/3（同意者見原審卷

一第26頁附表，潛在應有部分比例見原審卷七第375至377

頁。柳田英里及柳田晃宏以授權書委託林衡儀移轉處分，見

原審卷二第264、271頁授權書），合於土地法第34條之1規

定。而上訴人就系爭土地有優先購買權，並與出賣人之代表

人林衡儀簽立系爭承買契約，依承買契約第1條約定，上訴

人行使優先購買權之買賣條件與預約土地買賣契約書同一，

並將該買賣契約書之全部條款，除與優先購買權之性質不符

者，均援用為承買契約之條款（見原審卷一第22頁），依承

買契約第5條約定：「本約土地訂約後甲方（上訴人）給付

全部價金同時，按現況交付甲方接管乙方（出賣人）同時辦

理產權過戶。」（見原審卷一第22頁背面），系爭土地買賣

價金依原預約土地買賣契約書約定為11,909,297元，扣除上

訴人以支票給付1,190,929元，尚欠價金10,718,368元，另

許立經、許立緯就84號建物之應有部分比例為各1/2（見原

審卷二第67頁建物登記謄本），是以，上訴人主張依承買契

約第5條約定，於其給付價金餘款10,718,368元之同時，土

地出賣人應將913、914地號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許瑞勝，

及將915、916地號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許立經、許立緯分

別共有，應有部分各為1/2，應屬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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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⒉次按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律

行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分

其物權，民法第759條定有明文。系爭土地出賣人中之林衡

達於103年8月3日死亡，顏明宏於106年1月15日死亡，林衡

儀於111年5月31日死亡，林衡達之繼承人為林飛月、林介

今、林則禹，顏明宏之繼承人為嘉門益子、嘉門英威、嘉門

剛威、九矢雅江，林衡儀之繼承人為彭若涵，有林衡達、顏

明宏、林衡儀及其等繼承人之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家事

事件公告查詢資料可參（見原審卷四第41、42、44、46、4

7、52至54、71頁、原法院106年度重訴字第20號卷三第180

至185頁、本院卷一第275至287頁），上開繼承人迄未辦理

繼承登記，上訴人依前揭規定，併請求林飛月、林介今、林

則禹就林衡達公同共有之系爭土地，嘉門益子、嘉門英威、

嘉門剛威、九矢雅江就顏明宏公同共有之系爭土地，彭若涵

就林衡儀公同共有之系爭土地辦理繼承登記，亦屬有據。又

上開繼承人辦理土地繼承登記後，上訴人即得請求被上訴人

於其等給付價金餘款10,718,368元之同時，將913、914地號

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許瑞勝，及將915、916地號土地所有

權移轉登記予許立經、許立緯分別共有，應有部分各為1/

2。

八、綜上所述，上訴人依土地法第104條規定，及系爭承買契約

第1條、第5條之約定，請求：㈠被上訴人林則禹、林飛月、

林介今應就被繼承人林衡達公同共有之系爭土地辦理繼承登

記；㈡被上訴人嘉門益子、嘉門英威、嘉門剛威、九矢雅江

應就被繼承人顏明宏公同共有之系爭土地辦理繼承登記；㈢

被上訴人應於上訴人給付10,718,368元之同時，將913、914

地號土地所有權全部，移轉登記予許瑞勝單獨所有；將91

5、916地號土地所有權全部，移轉登記予上訴人許立經、許

立緯分別共有，應有部分各為1/2，應予准許。原審為上訴

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合，上訴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

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3、4、5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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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另上訴人於本院追加聲明請求命彭若涵就林衡儀公同共

有之系爭土地辦理繼承登記，亦應准許。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舉證，經審酌後認

不影響判決結果，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十、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明進

　　　　　　　　　　　　　　　　　　　法　官　蔣志宗

　　　　　　　　　　　　　　　　　　　法　官　周佳佩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並依附註條文規定辦理。如委任律

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書記官　蔡佳君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

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第1項但書及第2項情形，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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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上字第17號
上  訴  人  許立經  
                      
            許立緯  
                      
            許瑞勝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王進勝律師
被  上訴人  林蕙瑗(即林衡寬之承受訴訟人)




訴訟代理人  李永然律師
            吳任偉律師
            朱萱諭律師
被  上訴人  林方世  


            林南英  




            彭若涵（即林衡儀之承受訴訟人）


            林仁布  




            林立平  
            張知惠  
            林仁及  


            林本仁  




            林飛月  




            林介今  




            林則禹  




            潘林衡靜


            莊靜和  






            林衡柔  


            顏明誠  
            顏明格  




            嘉門益子


            嘉門英威


            嘉門剛威


            九矢雅江




            柳田英里


            柳田晃宏
            吳宗叡  


            吳宗洲  
            吳佳原  




            林穎豐  


            林慧蓉  


參  加  人  黃淯琳  
                      
訴訟代理人  宋明政律師
複  代理人  伍亮儒律師
參  加  人  黃瓊儀  
訴訟代理人  林岡輝律師
            林桂子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1月30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7年度重訴字第6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4年2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廢棄。
二、被上訴人彭若涵應就被繼承人林衡儀公同共有坐落高雄市鼓山區鼓南段三小段913、914、915、916地號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三、被上訴人林則禹、林飛月、林介今應就被繼承人林衡達公同共有坐落高雄市鼓山區鼓南段三小段913、914、915、916地號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四、被上訴人嘉門益子、嘉門英威、嘉門剛威、九矢雅江應就被繼承人顏明宏公同共有坐落高雄市鼓山區鼓南段三小段913、914、915、916地號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五、被上訴人應於上訴人給付新臺幣10,718,368元之同時，將高雄市鼓山區鼓南段三小段913、914地號土地所有權全部，移轉登記予上訴人許瑞勝單獨所有；及將同小段915、916地號土地所有權全部，移轉登記予上訴人許立經、許立緯應有部分各1/2。
六、第一審、第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參加訴訟費用由參加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民事事件涉及外國人或外國地者，為涉外民事事件，內國
　　法院應先確定有國際管轄權，始得受理，次依內國法之規定
　　或概念，就爭執之法律關係予以定性後，決定應適用之法律
　　（即準據法）。本件被上訴人林仁及、林仁本為美國國籍（見原審卷一第140、159頁中華民國統一證號基資表），柳田英里（原名楊思瑛）、柳田晃宏（原名楊思維）已歸化日本國國籍（見原審卷二第267、275頁戶籍資料），本件具有涉外因素，屬涉外民事事件。關於涉外事件之國際管轄權誰屬，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並無明文規定，故除由我國法院行使管轄權，有明顯違背當事人間實質公平及程序迅速經濟等特別情事外，原則上均應認我國法院有管轄權，並應參酌民事訴訟法有關管轄規定之法理，妥適決定之。上訴人起訴主張坐落高雄市鼓山區鼓南段三小段913、914、915、916地號土地（下稱系爭913、914、915、916地號土地，合稱系爭土地）為林熊祥之遺產，為被上訴人與其他繼承人公同共有，其本於承租人之地位就系爭土地有優先購買權，依兩造簽立之優先承買契約書請求被上訴人林則禹、林飛月、林介今應就其被繼承人林衡達公同共有部分，嘉門益子、嘉門英威、嘉門剛威、九矢雅江應就其被繼承人顏明宏公同共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被上訴人並應於上訴人給付買賣價金餘款之同時，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上訴人，參酌民事訴訟法第53條第1款、第10條第2項規定，本件訴訟標的之權利或義務為被上訴人所共同，且系爭土地所在地在我國，於我國法院審判無違當事人間之實質公平，裁判之適正、妥適、正當，程序之迅速、經濟等民事訴訟法理之特別情事存在，應認我國法院就本件有管轄權。再按法律行為發生債之關係者，其成立及效力，依當事人意思定其應適用之法律。當事人無明示之意思或其明示之意思依所定應適用之法律無效時，依關係最切之法律。法律行為所生之債務中有足為該法律行為之特徵者，負擔該債務之當事人行為時之住所地法，推定為關係最切之法律。但就不動產所為之法律行為，其所在地法推定為關係最切之法律，涉外民事法第20條定有明文。依上訴人所為請求，兩造間無明示之意思定應適用之法律，且上訴人就系爭土地之租賃關係、承買契約書簽約地及土地所在地均在我國，其關係最切之法律應為我國法，本件應以我國法為準據法。
二、被上訴人除林蕙瑗外，其餘被上訴人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且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三、按能獨立以法律行為負義務者，有訴訟能力，民事訴訟法第45條定有明文。上訴人許立緯雖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惟障礙類別為第7類（即神經、肌肉骨骼之移動相關構造及其功能），因其長期不良於行，符合第7類中肌肉力量功能（下肢）障礙，而經醫院鑑定為中度身心障礙，有身心障礙證明、衛生福利部發布之「身體系統構造或功能之類別、鑑定向度、程度分級與基準」、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民國113年6月13日函可稽（見本院卷二第123、420頁、卷三第175頁），許立緯非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領有上開證明，自有訴訟能力。
四、原審被告林衡儀於111年5月31日死亡，其繼承人為彭愛慈、彭姝純、彭若涵，其中彭愛慈、彭姝純已拋棄繼承，經上訴人為彭若涵聲明承受訴訟，有該書狀暨所附林衡儀除戶謄本、繼承人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家事事件公告查詢資料可參（見本院卷一第271至287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五、按於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移轉系爭土地所有權，原審被告林衡儀公同共有系爭土地，林衡儀死亡後，其繼承人彭若涵迄未辦理繼承登記，上訴人於本院追加聲明請求命彭若涵就林衡儀公同共有之系爭土地辦理繼承登記，應予准許。
六、又按就兩造之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為輔助一造
　　起見，於該訴訟繫屬中，得為參加，民事訴訟法第58條第1
　　項定有明文。參加人黃瓊儀於本院主張自黃淯琳受讓買賣契約債權，為利害關係人，聲請參加訴訟輔助被上訴人一造（見本院卷二第430至432頁），無當事人依同法第60條第1項規定聲請駁回其參加，黃瓊儀所為聲請，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系爭土地於日據時期為臺灣地所建物株式會社所有，臺灣光復後，由土地銀行接管，嗣移轉登記予林熊祥。上訴人許瑞勝之父許埮自日據時代即開始承租913、914地號土地，並按時給付租金，與林熊祥間有不定期租賃關係，許埮徵得林熊祥同意後，於913、914地號土地上起造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號建物（下稱系爭82號建物），許埮死亡後，系爭82號建物經全體繼承人協議由許瑞勝繼承全部，並於98年4月13日辦畢所有權登記。上訴人許立經、許立緯之父許成寧則就915、916地號土地與林熊祥成立不定期租賃關係，許成寧經林熊祥同意後，於915、916地號土地上起造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號建物（下稱系爭84號建物），許成寧死亡後，系爭84號建物經全體繼承人協議由上訴人許立經、許立緯共同繼承。林熊祥於62年3月28日死亡後，由其配偶林陳師桓及19名子女共同繼承，嗣林陳師桓於72年4月24日死亡，其繼承自林熊祥部分由其與林熊祥所生12名子女中之9名子女繼承。上訴人於106年1月11日接獲林衡儀寄發之存證信函（下稱系爭存證信函），通知上訴人系爭土地出賣相關事宜，並詢問上訴人是否行使優先承買權，上訴人於106年1月20日寄發存證信函通知林衡儀行使優先承買權購買系爭土地。林衡儀又表示渠等持有系爭土地潛在應有部分總數已達1166/1440，已逾2/3，有權處分系爭土地權利範圍全部，於106年2月22日與上訴人簽訂優先承買契約書（下稱系爭承買契約），上訴人已交付買賣價金之1成即新臺幣（下同）1,190,929元予林衡儀，詎被上訴人遲未依約交付印鑑證明、戶籍謄本及一切過戶所需之證件致無法過戶，又土地共有人林衡達、顏明宏已分別於103年8月3日、106年1月15日死亡，林衡達、顏明宏於承買契約之出賣人地位，應由林衡達之繼承人林則禹、林飛月、林介今，及顏明宏之繼承人嘉門益子、嘉門英威、嘉門剛威、九矢雅江繼受，其等均未辦理繼承登記，爰依系爭承買契約，請求繼承人應先辦理繼承登記，以履行辦理移轉登記義務。又依土地法第104條第1項、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規定，林衡儀有權處分系爭土地，上訴人並未放棄行使優先承買權，依承買契約第1條、第5條約定，請求被上訴人應於上訴人給付買賣價金之餘款10,718,368元之同時，移轉系爭土地所有權等語。聲明：㈠林則禹、林飛月、林介今應就被繼承人林衡達公同共有之系爭土地辦理繼承登記；㈡嘉門益子、嘉門英威、嘉門剛威、九矢雅江應就被繼承人顏明宏公同共有之系爭土地辦理繼承登記；㈢被上訴人應於上訴人給付10,718,368元之同時，將913、914地號土地所有權全部，移轉登記予許瑞勝單獨所有；將915、916地號土地所有權全部，移轉登記予上訴人許立經、許立緯分別共有，應有部分各為1/2。
二、被上訴人之答辯： 
　㈠林蕙瑗以：上訴人主張優先購買權，遭系爭土地之原買受人否認而起訴，由原法院106年度重訴字第20號審理中，縱上訴人請求有理由，應於其等給付全部價金後，被上訴人始有移轉義務。又優先購買權人知悉其有優先購買之權利，係由出賣人、買受人通知、自行探知或第三人告知，則無限制，上訴人主張僅限於出賣人通知，自不足採。許立緯於原審不爭執收受參加人黃淯琳寄發之律師函，該律師函對許立緯已生通知效力等語，資為抗辯。
　㈡吳宗洲以：請求儘速確認系爭土地真正買受人為何人等語。
　㈢其餘被上訴人均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參加人之答辯：
　㈠參加人黃淯琳則以：參加人於98年與被上訴人簽約買受系爭土地後，即多次請求被上訴人履約，並於105年6月24日委託律師發函（下稱系爭律師函），請上訴人表示是否願以同樣條件優先購買系爭土地，上訴人於105年6月27日收受後，均未於收到律師函後10日內表示行使優先購買權，依土地法第104條第2項規定，其優先購買權視為放棄，不得再向被上訴人主張買受系爭土地，參加人得以與被上訴人簽訂之買賣契約對抗上訴人，上訴人不得以行使優先購買權為由向被上訴人為買賣契約並請求移轉登記。又系爭律師函及系爭存證信函所載收件人「許立博」實為「許立緯」之誤繕，為上訴人所明知，應適用誤載不害真意之意思表示解釋原則，而有達到通知許立緯之效果等語。
　㈡參加人黃瓊儀則以：土地法第104條對於應為通知之人及其通知之方式，皆無限制，解釋上即不論出賣人或買受人之通知，係以口頭或書面方式為之，僅須使優先購買權人知悉其有優先購買之權利且可得行使均足當，且上訴人業已於106年5月27日收受系爭律師函，知悉系爭土地之買賣事實、買賣條件，而未能於知悉後10日内行使其優先購買權，縱出賣人未為通知，依土地法第104條第2項，其優先購買權亦應視為放棄，發生失權之效果。又上訴人既得回應林衡儀之存證信函，益證上訴人早已明知系爭律師函、系爭存證信函通知對象實為許立緯，而非許立博等語。　　
四、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因林衡儀死亡，追加請求彭若涵就土地辦理繼承登記。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彭若涵應就被繼承人林衡儀公同共有之系爭土地辦理繼承登記；㈢被上訴人林則禹、林飛月、林介今應就被繼承人林衡達公同共有之系爭土地辦理繼承登記；㈣被上訴人嘉門益子、嘉門英威、嘉門剛威、九矢雅江應就被繼承人顏明宏公同共有之系爭土地辦理繼承登記；㈤被上訴人應於上訴人給付10,718,368元之同時，將913、914地號土地所有權全部，移轉登記予許瑞勝單獨所有；將915、916地號土地之所有權全部，移轉登記予上訴人許立經、許立緯分別共有，應有部分各為1/2。被上訴人及參加人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五、兩造不爭執事項（上訴人、被上訴人林蕙瑗、參加人）：
　㈠許瑞勝之父許埮於日據時期即承租系爭913、914地號土地，並於光復後繼續向當時所有權人林熊祥承租，雙方有一不定期限租賃關係；許立經、許立緯之父許成寧亦就系爭915、916地號土地與林熊祥有一不定期限租賃關係。後許埮與許成寧均獲得林熊祥同意後於系爭土地上分別興建系爭82、84號建物，嗣後許埮、許成寧逝世，系爭82號建物由許瑞勝於98年4月13日登記為所有權人，系爭84號建物由許立經、許立緯於102年10月7日登記為所有權人，上訴人依土地法第104條第1項有優先購買權。
　㈡系爭土地為林熊祥之繼承人公同共有，林熊祥之繼承系統表如原審卷一第87頁所示，各繼承人潛在持分如上訴人109年7月1日民事陳報十四狀附表五所示（見原審卷八第99至106頁）。
　㈢林衡儀提出如原審卷一第26頁之附表，以出賣人公同共有人如附表所列23人之身分與參加人黃淯琳簽訂預約土地買賣契約書（見原審卷八第35至47頁），買賣價金為11,909,297元。
　㈣參加人黃淯琳於105年6月24日寄發系爭律師函（見原審卷八第59至63頁）受文者記載許瑞勝、許立經、許立博，內容係表示參加人已與系爭土地公同共有人兼管理人林衡儀簽立買賣不動產契約，買賣價金為11,909,297元，並已支付簽約金稅費及相關約定費用等項9,779,201元，詳細費用如律師函明細表所示，主旨請求受文者於函到12日內表示是否以同樣價格20,497,569元優先承購，若表示優先承購，請同時給付參加人已支付之9,779,201元，許瑞勝及許立經有於105年6月27日收受（見原審卷八第65至68頁）。
　㈤林衡儀於106年1月10日以系爭存證信函（見原審卷一第17、18頁）通知上訴人已將系爭土地以總價款11,909,297元出售，並請上訴人於文到10日內主張是否優先承買，上訴人於106年1月11日收受（見原審卷一第19頁）。
　㈥上訴人於106年1月20日寄發高雄武廟郵局存證號碼24號存證信函（見原審卷一第20至21頁），通知林衡儀以同一價格總價款11,909,297元行使優先購買權。
　㈦林衡儀以簽約代表人身分與上訴人於106年2月22日簽訂系爭承買契約（見原審卷一第22至27頁），上訴人並於同日交付票面金額1,190,929元、發票人許立經之本行支票作為定金，業經林衡儀收受。
　㈧同意我國法院有國際裁判管轄權及內國具體管轄權，並同意準據法為中華民國法律。
六、本件爭點：
　㈠上訴人就系爭土地是否仍得行使優先承買權？
　㈡上訴人得否依系爭承買契約請求被上訴人應於上訴人給付10,718,368元之同時，將913、914地號土地所有權全部移轉登記予許瑞勝單獨所有，及將915、916號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許立經、許立緯分別共有，應有部分各1/2？
七、本院判斷：
　㈠上訴人就系爭土地是否仍得行使優先承買權？
　⒈按基地出賣時，地上權人、典權人或承租人有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之權，土地法第10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查，林熊祥之繼承人林衡達前對許瑞勝提起拆屋還地訴訟，請求許瑞勝拆除82號建物，將913、914地號土地返還林衡達及全體公同共有人，經本院以100年度上字第170號判決認定許瑞勝之父許埮係合法承租913、914地號土地，並由許瑞勝繼承取得承租權，就該土地有租賃關係存在，駁回林衡達之起訴確定；林熊祥之繼承人對許立經、許立緯之父許成寧亦曾提起拆屋還地訴訟，請求許成寧拆除84號建物返還915、916地號土地，經原法院97年度重訴字第125號判決認定許成寧就915、916地號土地有不定期租賃關係存在，非無權占用土地，駁回林衡達及其他公同共有人之請求等情，有各該判決書可稽（見原審卷一第10至15頁背面），則許成寧就915、916地號土地有不定期租賃關係存在，該租賃關係亦應由繼承84建號建物之許立經、許立緯繼受，依前開說明，許瑞勝為913、914地號土地承租人，許立經、許立緯為915、916地號土地承租人，則於土地所有權人出賣基地時，上訴人即依土地法第104條第1項取得優先購買權，此亦為到場之被上訴人及參加人所不爭執，其餘被上訴人亦未予以爭執，上訴人主張其等取得優先購買土地之權，應屬有據。
　⒉又按土地法第104條第1項之優先購買權人，於接到出賣通知後10日內不表示者，其優先權視為放棄。出賣人未通知優先購買權人而與第三人訂立買賣契約者，其契約不得對抗優先購買權人，為土地法第104條第2項明定。上訴人就系爭土地有優先購買權，固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惟被上訴人林蕙瑗及參加人辯稱：優先購買權之通知不限於出賣人，黃淯琳於105年6月24日寄送系爭律師函通知上訴人行使優先購買權，上訴人於105年6月27日收受後，未於10日內表示行使優先購買權，依土地法第104條第2項規定，其優先購買權視為放棄，不得再向被上訴人主張買受系爭土地等語。上訴人則主張：黃淯琳並非土地出賣人，其寄發律師函不生通知效力。且該律師函送達對象無許立緯，對許立緯不生通知效力，律師函僅為買賣土地事實通知，未將與出賣人訂立之出賣條件通知上訴人，通知之買賣事實與實際買賣條件不符，未將土地拆分賣價，上訴人無從據為考慮是否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等語。經查：
　⑴按土地法第104條所定之「基地承租人之優先承買權（優先購買權）」，係基於各該法律之規定，對「基地出賣人」而生「先買特權（先買權）」之形成權，此項優先承買權對出賣人具有相對之物權效力，承租人一旦行使該權利，即係對出賣人行使買賣契約訂立請求權，亦即請求出賣人按其與第三人約定之同樣出賣條件補訂書面契約。是以上揭條文所稱之「出賣通知」者，係專指「出賣人」將同樣出賣條件（諸如買賣標的、範圍、價金、付款、瑕疵擔保等是）對優先承買權人而為通知而言，不包括買受該基地第三人之通知在內，此觀土地法第104條第2項規定「前項優先購買權人，於接到『出賣通知』後十日內不表示者，其優先購買權視為放棄。『出賣人』未通知優先購買權人而與第三人訂立買賣契約者，其契約不得對抗優先購買權人」等文字，及參照64年7月24日修正土地法第104條規定時，揭櫫「為保護現有基地或房屋所有權人、承租人或其他合法使用人之權益」之立法意旨自明（最高法院99年台上字第1699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基地出賣時，承租人有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之權，係指承租人於基地所有權人出賣基地時，有依與受讓基地之第三人同樣條件購買該基地之意，此觀土地法第104條第1項規定自明。所謂「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即指在買賣條件如買賣標的、範圍、價金、付款方式、瑕疵擔保等均相同情形下，承租人得要求優先成為基地之買受人。土地法第104條規定，租用基地建築房屋，基地出賣時，地上權人、典權人或承租人有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之權；倘出賣人未通知優先購買權人而與第三人訂立買賣契約者，其契約不得對抗優先購買權人。故土地承租人之優先購買權，不僅具有相對的物權之效力，且基地出賣人必須將其與第三人訂立之土地買賣契約之條件，通知予優先購買權人，以便考慮是否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不得僅以買賣土地之事實通知，即謂已盡通知之義務。承租人放棄優先購買權，必須其知悉買賣條件後，始能為之。倘其僅知出賣之事實，不知買賣之條件，尚難僅因其久未行使優先購買權，而指其嗣後行使係權利濫用或有違誠信原則（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586、1582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被上訴人林蕙瑗及參加人雖抗辯土地法第104條不限由出賣人通知承租人行使優先購買權，上訴人未於收受系爭律師函後10日內表示行使優先購買權，而視為放棄該權利等語，並以黃淯琳委託律師於105年6月24日寄發之系爭律師函為據（見原審卷八第59至63頁）。惟參加人黃淯琳僅為系爭土地買受人，並非出賣人，其本無權通知系爭土地承租人行使優先購買權，且優先購買權之性質屬形成權，優先購買權之行使應以該表示之通知到達出賣人時發生效力，而對出賣人行使買賣契約訂立請求權，上訴人亦無可能依系爭律師函之通知對黃淯琳為優先承購之意思表示，使該優先購買之權利生效，是依前揭說明，縱上訴人未於收受系爭律師函後10日內為任何意思表示，其等之優先購買權亦不生視為放棄之法律效果。
　⑶至林蕙瑗及參加人另援引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1301號判決為其論據（見原審卷九第679至681頁），然此為該個案事實所為判斷，無拘束本事件效力；況且，參加人黃淯琳與林衡儀代表簽立之預約土地買賣契約書除買賣價金11,909,297元外，另於契約第3條約定吳林衡敬等人未完納之遺產稅，由雙方會同向臺北市國稅局申請由甲方（即黃淯琳）提供擔保金供乙方（即出賣人）擔保遺產稅繳納方式，契約第7條約定訂約時之土地增值稅由乙方負擔，嗣後增加部分由甲方負擔土地增值稅；地價稅由甲方負擔等情，有上開預約土地買賣契約書可參（見原審卷一第23至26頁），而黃淯琳寄發之系爭律師函，並未檢附上該預約土地買賣契約書，經黃淯琳陳明（見本院卷二第167頁），該律師函主旨記載優先承購之同樣價格20,497,569元，亦與買賣總價不合，說明內容則僅記載黃淯琳買受系爭土地，總價11,909,297元、及其另附明細表之簽約金、稅費及相關約定費用共計9,779,201元，請許瑞勝等系爭土地上建築物之所有權人於函到12日內表示是否優先承購（見原審卷八第59至63頁），難認其有將系爭土地買賣條件如買賣標的、範圍、價金、付款方式、瑕疵擔保等情形，即買賣契約之約定相關條款，全部通知予優先購買權人，使其等考慮是否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不能謂已盡通知之義務，參加人雖一再辯稱律師函所附明細表包含之遺產稅、利息、代理地上物訴訟費、工程款、查封代償、介紹費等費用，均係預約土地買賣契約書「特別註明事項、付款方式、本約土地之交付、稅捐之負擔、特別約定事項」約定應由買受人負擔之項目，律師函已使上訴人明確知悉買賣事實及買賣條件云云，然此乃其訴訟中片面陳述，觀諸該律師函所附明細表僅記載「代墊遺產稅、利息」、「代理地上物訴訟費」、「工程款」、「查封代償費」、「介紹費」等項目，項目實際內容、用途及是否為買賣契約條款所定應由買方負擔之費用，上訴人不僅無法知悉，客觀上更無從與買賣契約條款互為核對確認，殊難以系爭律師函之片面記載，推認上訴人已知悉上開預約土地買賣契約書所定買賣條件。另許瑞勝僅就913、914地號土地有優先購買權，許立經、許立緯則僅就915、916地號土地有優先購買權，上該律師函非但未檢附預約土地買賣契約書，亦未載明許瑞勝就913、914地號土地、許立經與許立緯就915、916地號土地分別應負之買賣價金或費用，亦無從使上訴人明確知悉買賣價格、條件。綜合上開說明，自不能以上訴人收受律師函後未於10內為行使優先購買權之表示，謂上訴人已視為放棄優先購買權。
　⑷依上開說明，黃淯琳並非出賣人，無權通知系爭土地承租人行使優先購買權，且依系爭律師函內容，亦不足認已將各該土地買賣之同樣條件全部通知予優先購買權人。是而，縱上訴人未於收受律師函後10日內為優先承買之意思表示，其等之優先購買權亦不生視為放棄之法律效果。兩造爭執系爭律師函收件人所未記載許立緯，而係記載為「許立博」是否對許立緯發生通知效力一節，於本院前揭認定並無影響，爰不贅述；至於參加人黃淯琳聲請通知證人康進益律師（即黃淯琳在原審之訴訟代理人），就其寄發之律師函受文者所載姓名、住居所資料依據及何以未檢附買賣契約影本檢附濱海一路買賣明細支出9,779,201元之計算依據及為何須由優先購買人負擔等節作證（見本院卷二第427頁），惟參加人無通知優先購買人之權利，且通知內容是否足使優先購買權人知悉買賣同一條件，當以優先購買權人收受之通知內容為準，依上揭說明，核無訊問上開證人之必要。
　⒊系爭土地之出賣代表人林衡儀於106年1月10日以系爭存證信函通知上訴人已將系爭土地以總價款11,909,297元出售，並請上訴人於文到10日內主張是否優先承買，上訴人於106年1月11日收受，旋即於106年1月20日寄發高雄武廟郵局存證號碼24號存證信函，通知林衡儀以同一價格總價款11,909,297元行使優先購買權。林衡儀於106年2月14日再以存證信函通知上訴人應於106年2月22日前往簽約，並以簽約代表人身分與上訴人於106年2月22日簽訂系爭承買契約，上訴人並於同日交付票面金額1,190,929元、發票人許立經之本行支票作為定金（買賣價金10%即1,190,929元），業經林衡儀收受等情，有各該存證信函、郵件收件回執、系爭承買契約暨所附預約土地買賣契約書、支票為憑（見原審卷一第17至27、卷五第170頁），堪認上訴人於收受出賣人林衡儀之通知後，已於10日內合法行使其優先購買權。參加人抗辯上訴人已放棄優先購買權，不得再向被上訴人主張買受系爭土地云云，自非可取。
　㈡上訴人得否依系爭承買契約請求被上訴人應於上訴人給付10,718,368元之同時，將913、914地號土地所有權全部移轉登記予許瑞勝單獨所有，及將915、916號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許立經、許立緯分別共有，應有部分各1/2？　　
　⒈按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其處分、變更及設定地上權、農育權、不動產役權或典權，應以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但其應有部分合計逾三分之二者，其人數不予計算。前項規定，於於公同共有準用之，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第5項定有明文。依上開預約土地買賣契約書附表所載，系爭土地之公同共有人共18人用印同意出售土地者，潛在應有部分比例合計超過2/3（同意者見原審卷一第26頁附表，潛在應有部分比例見原審卷七第375至377頁。柳田英里及柳田晃宏以授權書委託林衡儀移轉處分，見原審卷二第264、271頁授權書），合於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而上訴人就系爭土地有優先購買權，並與出賣人之代表人林衡儀簽立系爭承買契約，依承買契約第1條約定，上訴人行使優先購買權之買賣條件與預約土地買賣契約書同一，並將該買賣契約書之全部條款，除與優先購買權之性質不符者，均援用為承買契約之條款（見原審卷一第22頁），依承買契約第5條約定：「本約土地訂約後甲方（上訴人）給付全部價金同時，按現況交付甲方接管乙方（出賣人）同時辦理產權過戶。」（見原審卷一第22頁背面），系爭土地買賣價金依原預約土地買賣契約書約定為11,909,297元，扣除上訴人以支票給付1,190,929元，尚欠價金10,718,368元，另許立經、許立緯就84號建物之應有部分比例為各1/2（見原審卷二第67頁建物登記謄本），是以，上訴人主張依承買契約第5條約定，於其給付價金餘款10,718,368元之同時，土地出賣人應將913、914地號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許瑞勝，及將915、916地號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許立經、許立緯分別共有，應有部分各為1/2，應屬有據。
　⒉次按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律行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分其物權，民法第759條定有明文。系爭土地出賣人中之林衡達於103年8月3日死亡，顏明宏於106年1月15日死亡，林衡儀於111年5月31日死亡，林衡達之繼承人為林飛月、林介今、林則禹，顏明宏之繼承人為嘉門益子、嘉門英威、嘉門剛威、九矢雅江，林衡儀之繼承人為彭若涵，有林衡達、顏明宏、林衡儀及其等繼承人之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家事事件公告查詢資料可參（見原審卷四第41、42、44、46、47、52至54、71頁、原法院106年度重訴字第20號卷三第180至185頁、本院卷一第275至287頁），上開繼承人迄未辦理繼承登記，上訴人依前揭規定，併請求林飛月、林介今、林則禹就林衡達公同共有之系爭土地，嘉門益子、嘉門英威、嘉門剛威、九矢雅江就顏明宏公同共有之系爭土地，彭若涵就林衡儀公同共有之系爭土地辦理繼承登記，亦屬有據。又上開繼承人辦理土地繼承登記後，上訴人即得請求被上訴人於其等給付價金餘款10,718,368元之同時，將913、914地號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許瑞勝，及將915、916地號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許立經、許立緯分別共有，應有部分各為1/2。
八、綜上所述，上訴人依土地法第104條規定，及系爭承買契約第1條、第5條之約定，請求：㈠被上訴人林則禹、林飛月、林介今應就被繼承人林衡達公同共有之系爭土地辦理繼承登記；㈡被上訴人嘉門益子、嘉門英威、嘉門剛威、九矢雅江應就被繼承人顏明宏公同共有之系爭土地辦理繼承登記；㈢被上訴人應於上訴人給付10,718,368元之同時，將913、914地號土地所有權全部，移轉登記予許瑞勝單獨所有；將915、916地號土地所有權全部，移轉登記予上訴人許立經、許立緯分別共有，應有部分各為1/2，應予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合，上訴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3、4、5項所示。另上訴人於本院追加聲明請求命彭若涵就林衡儀公同共有之系爭土地辦理繼承登記，亦應准許。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舉證，經審酌後認不影響判決結果，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十、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明進
　　　　　　　　　　　　　　　　　　　法　官　蔣志宗
　　　　　　　　　　　　　　　　　　　法　官　周佳佩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並依附註條文規定辦理。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書記官　蔡佳君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第1項但書及第2項情形，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上字第17號
上  訴  人  許立經  
                      
            許立緯  
                      
            許瑞勝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王進勝律師
被  上訴人  林蕙瑗(即林衡寬之承受訴訟人)


訴訟代理人  李永然律師
            吳任偉律師
            朱萱諭律師
被  上訴人  林方世  

            林南英  


            彭若涵（即林衡儀之承受訴訟人）

            林仁布  


            林立平  
            張知惠  
            林仁及  

            林本仁  


            林飛月  


            林介今  


            林則禹  


            潘林衡靜

            莊靜和  



            林衡柔  

            顏明誠  
            顏明格  


            嘉門益子

            嘉門英威

            嘉門剛威

            九矢雅江


            柳田英里

            柳田晃宏
            吳宗叡  

            吳宗洲  
            吳佳原  


            林穎豐  

            林慧蓉  

參  加  人  黃淯琳  
                      
訴訟代理人  宋明政律師
複  代理人  伍亮儒律師
參  加  人  黃瓊儀  
訴訟代理人  林岡輝律師
            林桂子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
1年11月30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7年度重訴字第62號第一審判決
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4年2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
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廢棄。
二、被上訴人彭若涵應就被繼承人林衡儀公同共有坐落高雄市鼓
    山區鼓南段三小段913、914、915、916地號土地辦理繼承登
    記。　
三、被上訴人林則禹、林飛月、林介今應就被繼承人林衡達公同
    共有坐落高雄市鼓山區鼓南段三小段913、914、915、916地
    號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四、被上訴人嘉門益子、嘉門英威、嘉門剛威、九矢雅江應就被
    繼承人顏明宏公同共有坐落高雄市鼓山區鼓南段三小段913
    、914、915、916地號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五、被上訴人應於上訴人給付新臺幣10,718,368元之同時，將高
    雄市鼓山區鼓南段三小段913、914地號土地所有權全部，移
    轉登記予上訴人許瑞勝單獨所有；及將同小段915、916地號
    土地所有權全部，移轉登記予上訴人許立經、許立緯應有部
    分各1/2。
六、第一審、第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參加訴訟費用由
    參加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民事事件涉及外國人或外國地者，為涉外民事事件，內國
　　法院應先確定有國際管轄權，始得受理，次依內國法之規定
　　或概念，就爭執之法律關係予以定性後，決定應適用之法律
　　（即準據法）。本件被上訴人林仁及、林仁本為美國國籍（
    見原審卷一第140、159頁中華民國統一證號基資表），柳田
    英里（原名楊思瑛）、柳田晃宏（原名楊思維）已歸化日本
    國國籍（見原審卷二第267、275頁戶籍資料），本件具有涉
    外因素，屬涉外民事事件。關於涉外事件之國際管轄權誰屬
    ，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並無明文規定，故除由我國法院行使
    管轄權，有明顯違背當事人間實質公平及程序迅速經濟等特
    別情事外，原則上均應認我國法院有管轄權，並應參酌民事
    訴訟法有關管轄規定之法理，妥適決定之。上訴人起訴主張
    坐落高雄市鼓山區鼓南段三小段913、914、915、916地號土
    地（下稱系爭913、914、915、916地號土地，合稱系爭土地
    ）為林熊祥之遺產，為被上訴人與其他繼承人公同共有，其
    本於承租人之地位就系爭土地有優先購買權，依兩造簽立之
    優先承買契約書請求被上訴人林則禹、林飛月、林介今應就
    其被繼承人林衡達公同共有部分，嘉門益子、嘉門英威、嘉
    門剛威、九矢雅江應就其被繼承人顏明宏公同共有部分，辦
    理繼承登記，被上訴人並應於上訴人給付買賣價金餘款之同
    時，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上訴人，參酌民事訴訟法
    第53條第1款、第10條第2項規定，本件訴訟標的之權利或義
    務為被上訴人所共同，且系爭土地所在地在我國，於我國法
    院審判無違當事人間之實質公平，裁判之適正、妥適、正當
    ，程序之迅速、經濟等民事訴訟法理之特別情事存在，應認
    我國法院就本件有管轄權。再按法律行為發生債之關係者，
    其成立及效力，依當事人意思定其應適用之法律。當事人無
    明示之意思或其明示之意思依所定應適用之法律無效時，依
    關係最切之法律。法律行為所生之債務中有足為該法律行為
    之特徵者，負擔該債務之當事人行為時之住所地法，推定為
    關係最切之法律。但就不動產所為之法律行為，其所在地法
    推定為關係最切之法律，涉外民事法第20條定有明文。依上
    訴人所為請求，兩造間無明示之意思定應適用之法律，且上
    訴人就系爭土地之租賃關係、承買契約書簽約地及土地所在
    地均在我國，其關係最切之法律應為我國法，本件應以我國
    法為準據法。
二、被上訴人除林蕙瑗外，其餘被上訴人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
    場，且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上訴人
    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三、按能獨立以法律行為負義務者，有訴訟能力，民事訴訟法第
    45條定有明文。上訴人許立緯雖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惟障礙
    類別為第7類（即神經、肌肉骨骼之移動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因其長期不良於行，符合第7類中肌肉力量功能（下肢
    ）障礙，而經醫院鑑定為中度身心障礙，有身心障礙證明、
    衛生福利部發布之「身體系統構造或功能之類別、鑑定向度
    、程度分級與基準」、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民國
    113年6月13日函可稽（見本院卷二第123、420頁、卷三第17
    5頁），許立緯非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領有上開證明
    ，自有訴訟能力。
四、原審被告林衡儀於111年5月31日死亡，其繼承人為彭愛慈、
    彭姝純、彭若涵，其中彭愛慈、彭姝純已拋棄繼承，經上訴
    人為彭若涵聲明承受訴訟，有該書狀暨所附林衡儀除戶謄本
    、繼承人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家事事件公告查詢資料可
    參（見本院卷一第271至287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五、按於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
    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
    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上訴人請求被上
    訴人移轉系爭土地所有權，原審被告林衡儀公同共有系爭土
    地，林衡儀死亡後，其繼承人彭若涵迄未辦理繼承登記，上
    訴人於本院追加聲明請求命彭若涵就林衡儀公同共有之系爭
    土地辦理繼承登記，應予准許。
六、又按就兩造之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為輔助一造
　　起見，於該訴訟繫屬中，得為參加，民事訴訟法第58條第1
　　項定有明文。參加人黃瓊儀於本院主張自黃淯琳受讓買賣契
    約債權，為利害關係人，聲請參加訴訟輔助被上訴人一造（
    見本院卷二第430至432頁），無當事人依同法第60條第1項
    規定聲請駁回其參加，黃瓊儀所為聲請，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系爭土地於日據時期為臺灣地所建物株式會社
    所有，臺灣光復後，由土地銀行接管，嗣移轉登記予林熊祥
    。上訴人許瑞勝之父許埮自日據時代即開始承租913、914地
    號土地，並按時給付租金，與林熊祥間有不定期租賃關係，
    許埮徵得林熊祥同意後，於913、914地號土地上起造門牌號
    碼高雄市○○區○○○路00號建物（下稱系爭82號建物），許埮
    死亡後，系爭82號建物經全體繼承人協議由許瑞勝繼承全部
    ，並於98年4月13日辦畢所有權登記。上訴人許立經、許立
    緯之父許成寧則就915、916地號土地與林熊祥成立不定期租
    賃關係，許成寧經林熊祥同意後，於915、916地號土地上起
    造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號建物（下稱系爭84號建物
    ），許成寧死亡後，系爭84號建物經全體繼承人協議由上訴
    人許立經、許立緯共同繼承。林熊祥於62年3月28日死亡後
    ，由其配偶林陳師桓及19名子女共同繼承，嗣林陳師桓於72
    年4月24日死亡，其繼承自林熊祥部分由其與林熊祥所生12
    名子女中之9名子女繼承。上訴人於106年1月11日接獲林衡
    儀寄發之存證信函（下稱系爭存證信函），通知上訴人系爭
    土地出賣相關事宜，並詢問上訴人是否行使優先承買權，上
    訴人於106年1月20日寄發存證信函通知林衡儀行使優先承買
    權購買系爭土地。林衡儀又表示渠等持有系爭土地潛在應有
    部分總數已達1166/1440，已逾2/3，有權處分系爭土地權利
    範圍全部，於106年2月22日與上訴人簽訂優先承買契約書（
    下稱系爭承買契約），上訴人已交付買賣價金之1成即新臺
    幣（下同）1,190,929元予林衡儀，詎被上訴人遲未依約交
    付印鑑證明、戶籍謄本及一切過戶所需之證件致無法過戶，
    又土地共有人林衡達、顏明宏已分別於103年8月3日、106年
    1月15日死亡，林衡達、顏明宏於承買契約之出賣人地位，
    應由林衡達之繼承人林則禹、林飛月、林介今，及顏明宏之
    繼承人嘉門益子、嘉門英威、嘉門剛威、九矢雅江繼受，其
    等均未辦理繼承登記，爰依系爭承買契約，請求繼承人應先
    辦理繼承登記，以履行辦理移轉登記義務。又依土地法第10
    4條第1項、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規定，林衡儀有權處分系
    爭土地，上訴人並未放棄行使優先承買權，依承買契約第1
    條、第5條約定，請求被上訴人應於上訴人給付買賣價金之
    餘款10,718,368元之同時，移轉系爭土地所有權等語。聲明
    ：㈠林則禹、林飛月、林介今應就被繼承人林衡達公同共有
    之系爭土地辦理繼承登記；㈡嘉門益子、嘉門英威、嘉門剛
    威、九矢雅江應就被繼承人顏明宏公同共有之系爭土地辦理
    繼承登記；㈢被上訴人應於上訴人給付10,718,368元之同時
    ，將913、914地號土地所有權全部，移轉登記予許瑞勝單獨
    所有；將915、916地號土地所有權全部，移轉登記予上訴人
    許立經、許立緯分別共有，應有部分各為1/2。
二、被上訴人之答辯： 
　㈠林蕙瑗以：上訴人主張優先購買權，遭系爭土地之原買受人
    否認而起訴，由原法院106年度重訴字第20號審理中，縱上
    訴人請求有理由，應於其等給付全部價金後，被上訴人始有
    移轉義務。又優先購買權人知悉其有優先購買之權利，係由
    出賣人、買受人通知、自行探知或第三人告知，則無限制，
    上訴人主張僅限於出賣人通知，自不足採。許立緯於原審不
    爭執收受參加人黃淯琳寄發之律師函，該律師函對許立緯已
    生通知效力等語，資為抗辯。
　㈡吳宗洲以：請求儘速確認系爭土地真正買受人為何人等語。
　㈢其餘被上訴人均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參加人之答辯：
　㈠參加人黃淯琳則以：參加人於98年與被上訴人簽約買受系爭
    土地後，即多次請求被上訴人履約，並於105年6月24日委託
    律師發函（下稱系爭律師函），請上訴人表示是否願以同樣
    條件優先購買系爭土地，上訴人於105年6月27日收受後，均
    未於收到律師函後10日內表示行使優先購買權，依土地法第
    104條第2項規定，其優先購買權視為放棄，不得再向被上訴
    人主張買受系爭土地，參加人得以與被上訴人簽訂之買賣契
    約對抗上訴人，上訴人不得以行使優先購買權為由向被上訴
    人為買賣契約並請求移轉登記。又系爭律師函及系爭存證信
    函所載收件人「許立博」實為「許立緯」之誤繕，為上訴人
    所明知，應適用誤載不害真意之意思表示解釋原則，而有達
    到通知許立緯之效果等語。
　㈡參加人黃瓊儀則以：土地法第104條對於應為通知之人及其通
    知之方式，皆無限制，解釋上即不論出賣人或買受人之通知
    ，係以口頭或書面方式為之，僅須使優先購買權人知悉其有
    優先購買之權利且可得行使均足當，且上訴人業已於106年5
    月27日收受系爭律師函，知悉系爭土地之買賣事實、買賣條
    件，而未能於知悉後10日内行使其優先購買權，縱出賣人未
    為通知，依土地法第104條第2項，其優先購買權亦應視為放
    棄，發生失權之效果。又上訴人既得回應林衡儀之存證信函
    ，益證上訴人早已明知系爭律師函、系爭存證信函通知對象
    實為許立緯，而非許立博等語。　　
四、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因林衡儀死
    亡，追加請求彭若涵就土地辦理繼承登記。聲明：㈠原判決
    廢棄；㈡被上訴人彭若涵應就被繼承人林衡儀公同共有之系
    爭土地辦理繼承登記；㈢被上訴人林則禹、林飛月、林介今
    應就被繼承人林衡達公同共有之系爭土地辦理繼承登記；㈣
    被上訴人嘉門益子、嘉門英威、嘉門剛威、九矢雅江應就被
    繼承人顏明宏公同共有之系爭土地辦理繼承登記；㈤被上訴
    人應於上訴人給付10,718,368元之同時，將913、914地號土
    地所有權全部，移轉登記予許瑞勝單獨所有；將915、916地
    號土地之所有權全部，移轉登記予上訴人許立經、許立緯分
    別共有，應有部分各為1/2。被上訴人及參加人均答辯聲明
    ：上訴駁回。
五、兩造不爭執事項（上訴人、被上訴人林蕙瑗、參加人）：
　㈠許瑞勝之父許埮於日據時期即承租系爭913、914地號土地，
    並於光復後繼續向當時所有權人林熊祥承租，雙方有一不定
    期限租賃關係；許立經、許立緯之父許成寧亦就系爭915、9
    16地號土地與林熊祥有一不定期限租賃關係。後許埮與許成
    寧均獲得林熊祥同意後於系爭土地上分別興建系爭82、84號
    建物，嗣後許埮、許成寧逝世，系爭82號建物由許瑞勝於98
    年4月13日登記為所有權人，系爭84號建物由許立經、許立
    緯於102年10月7日登記為所有權人，上訴人依土地法第104
    條第1項有優先購買權。
　㈡系爭土地為林熊祥之繼承人公同共有，林熊祥之繼承系統表
    如原審卷一第87頁所示，各繼承人潛在持分如上訴人109年7
    月1日民事陳報十四狀附表五所示（見原審卷八第99至106頁
    ）。
　㈢林衡儀提出如原審卷一第26頁之附表，以出賣人公同共有人
    如附表所列23人之身分與參加人黃淯琳簽訂預約土地買賣契
    約書（見原審卷八第35至47頁），買賣價金為11,909,297元
    。
　㈣參加人黃淯琳於105年6月24日寄發系爭律師函（見原審卷八
    第59至63頁）受文者記載許瑞勝、許立經、許立博，內容係
    表示參加人已與系爭土地公同共有人兼管理人林衡儀簽立買
    賣不動產契約，買賣價金為11,909,297元，並已支付簽約金
    稅費及相關約定費用等項9,779,201元，詳細費用如律師函
    明細表所示，主旨請求受文者於函到12日內表示是否以同樣
    價格20,497,569元優先承購，若表示優先承購，請同時給付
    參加人已支付之9,779,201元，許瑞勝及許立經有於105年6
    月27日收受（見原審卷八第65至68頁）。
　㈤林衡儀於106年1月10日以系爭存證信函（見原審卷一第17、1
    8頁）通知上訴人已將系爭土地以總價款11,909,297元出售
    ，並請上訴人於文到10日內主張是否優先承買，上訴人於10
    6年1月11日收受（見原審卷一第19頁）。
　㈥上訴人於106年1月20日寄發高雄武廟郵局存證號碼24號存證
    信函（見原審卷一第20至21頁），通知林衡儀以同一價格總
    價款11,909,297元行使優先購買權。
　㈦林衡儀以簽約代表人身分與上訴人於106年2月22日簽訂系爭
    承買契約（見原審卷一第22至27頁），上訴人並於同日交付
    票面金額1,190,929元、發票人許立經之本行支票作為定金
    ，業經林衡儀收受。
　㈧同意我國法院有國際裁判管轄權及內國具體管轄權，並同意
    準據法為中華民國法律。
六、本件爭點：
　㈠上訴人就系爭土地是否仍得行使優先承買權？
　㈡上訴人得否依系爭承買契約請求被上訴人應於上訴人給付10,
    718,368元之同時，將913、914地號土地所有權全部移轉登
    記予許瑞勝單獨所有，及將915、916號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
    予許立經、許立緯分別共有，應有部分各1/2？
七、本院判斷：
　㈠上訴人就系爭土地是否仍得行使優先承買權？
　⒈按基地出賣時，地上權人、典權人或承租人有依同樣條件優
    先購買之權，土地法第10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查，林熊
    祥之繼承人林衡達前對許瑞勝提起拆屋還地訴訟，請求許瑞
    勝拆除82號建物，將913、914地號土地返還林衡達及全體公
    同共有人，經本院以100年度上字第170號判決認定許瑞勝之
    父許埮係合法承租913、914地號土地，並由許瑞勝繼承取得
    承租權，就該土地有租賃關係存在，駁回林衡達之起訴確定
    ；林熊祥之繼承人對許立經、許立緯之父許成寧亦曾提起拆
    屋還地訴訟，請求許成寧拆除84號建物返還915、916地號土
    地，經原法院97年度重訴字第125號判決認定許成寧就915、
    916地號土地有不定期租賃關係存在，非無權占用土地，駁
    回林衡達及其他公同共有人之請求等情，有各該判決書可稽
    （見原審卷一第10至15頁背面），則許成寧就915、916地號
    土地有不定期租賃關係存在，該租賃關係亦應由繼承84建號
    建物之許立經、許立緯繼受，依前開說明，許瑞勝為913、9
    14地號土地承租人，許立經、許立緯為915、916地號土地承
    租人，則於土地所有權人出賣基地時，上訴人即依土地法第
    104條第1項取得優先購買權，此亦為到場之被上訴人及參加
    人所不爭執，其餘被上訴人亦未予以爭執，上訴人主張其等
    取得優先購買土地之權，應屬有據。
　⒉又按土地法第104條第1項之優先購買權人，於接到出賣通知
    後10日內不表示者，其優先權視為放棄。出賣人未通知優先
    購買權人而與第三人訂立買賣契約者，其契約不得對抗優先
    購買權人，為土地法第104條第2項明定。上訴人就系爭土地
    有優先購買權，固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惟被上訴人林蕙瑗
    及參加人辯稱：優先購買權之通知不限於出賣人，黃淯琳於
    105年6月24日寄送系爭律師函通知上訴人行使優先購買權，
    上訴人於105年6月27日收受後，未於10日內表示行使優先購
    買權，依土地法第104條第2項規定，其優先購買權視為放棄
    ，不得再向被上訴人主張買受系爭土地等語。上訴人則主張
    ：黃淯琳並非土地出賣人，其寄發律師函不生通知效力。且
    該律師函送達對象無許立緯，對許立緯不生通知效力，律師
    函僅為買賣土地事實通知，未將與出賣人訂立之出賣條件通
    知上訴人，通知之買賣事實與實際買賣條件不符，未將土地
    拆分賣價，上訴人無從據為考慮是否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等
    語。經查：
　⑴按土地法第104條所定之「基地承租人之優先承買權（優先購
    買權）」，係基於各該法律之規定，對「基地出賣人」而生
    「先買特權（先買權）」之形成權，此項優先承買權對出賣
    人具有相對之物權效力，承租人一旦行使該權利，即係對出
    賣人行使買賣契約訂立請求權，亦即請求出賣人按其與第三
    人約定之同樣出賣條件補訂書面契約。是以上揭條文所稱之
    「出賣通知」者，係專指「出賣人」將同樣出賣條件（諸如
    買賣標的、範圍、價金、付款、瑕疵擔保等是）對優先承買
    權人而為通知而言，不包括買受該基地第三人之通知在內，
    此觀土地法第104條第2項規定「前項優先購買權人，於接到
    『出賣通知』後十日內不表示者，其優先購買權視為放棄。『
    出賣人』未通知優先購買權人而與第三人訂立買賣契約者，
    其契約不得對抗優先購買權人」等文字，及參照64年7月24
    日修正土地法第104條規定時，揭櫫「為保護現有基地或房
    屋所有權人、承租人或其他合法使用人之權益」之立法意旨
    自明（最高法院99年台上字第1699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
    基地出賣時，承租人有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之權，係指承租
    人於基地所有權人出賣基地時，有依與受讓基地之第三人同
    樣條件購買該基地之意，此觀土地法第104條第1項規定自明
    。所謂「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即指在買賣條件如買賣標
    的、範圍、價金、付款方式、瑕疵擔保等均相同情形下，承
    租人得要求優先成為基地之買受人。土地法第104條規定，
    租用基地建築房屋，基地出賣時，地上權人、典權人或承租
    人有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之權；倘出賣人未通知優先購買權
    人而與第三人訂立買賣契約者，其契約不得對抗優先購買權
    人。故土地承租人之優先購買權，不僅具有相對的物權之效
    力，且基地出賣人必須將其與第三人訂立之土地買賣契約之
    條件，通知予優先購買權人，以便考慮是否依同樣條件優先
    購買，不得僅以買賣土地之事實通知，即謂已盡通知之義務
    。承租人放棄優先購買權，必須其知悉買賣條件後，始能為
    之。倘其僅知出賣之事實，不知買賣之條件，尚難僅因其久
    未行使優先購買權，而指其嗣後行使係權利濫用或有違誠信
    原則（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586、1582號判決意旨參
    照）。
　⑵被上訴人林蕙瑗及參加人雖抗辯土地法第104條不限由出賣人
    通知承租人行使優先購買權，上訴人未於收受系爭律師函後
    10日內表示行使優先購買權，而視為放棄該權利等語，並以
    黃淯琳委託律師於105年6月24日寄發之系爭律師函為據（見
    原審卷八第59至63頁）。惟參加人黃淯琳僅為系爭土地買受
    人，並非出賣人，其本無權通知系爭土地承租人行使優先購
    買權，且優先購買權之性質屬形成權，優先購買權之行使應
    以該表示之通知到達出賣人時發生效力，而對出賣人行使買
    賣契約訂立請求權，上訴人亦無可能依系爭律師函之通知對
    黃淯琳為優先承購之意思表示，使該優先購買之權利生效，
    是依前揭說明，縱上訴人未於收受系爭律師函後10日內為任
    何意思表示，其等之優先購買權亦不生視為放棄之法律效果
    。
　⑶至林蕙瑗及參加人另援引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1301號判
    決為其論據（見原審卷九第679至681頁），然此為該個案事
    實所為判斷，無拘束本事件效力；況且，參加人黃淯琳與林
    衡儀代表簽立之預約土地買賣契約書除買賣價金11,909,297
    元外，另於契約第3條約定吳林衡敬等人未完納之遺產稅，
    由雙方會同向臺北市國稅局申請由甲方（即黃淯琳）提供擔
    保金供乙方（即出賣人）擔保遺產稅繳納方式，契約第7條
    約定訂約時之土地增值稅由乙方負擔，嗣後增加部分由甲方
    負擔土地增值稅；地價稅由甲方負擔等情，有上開預約土地
    買賣契約書可參（見原審卷一第23至26頁），而黃淯琳寄發
    之系爭律師函，並未檢附上該預約土地買賣契約書，經黃淯
    琳陳明（見本院卷二第167頁），該律師函主旨記載優先承
    購之同樣價格20,497,569元，亦與買賣總價不合，說明內容
    則僅記載黃淯琳買受系爭土地，總價11,909,297元、及其另
    附明細表之簽約金、稅費及相關約定費用共計9,779,201元
    ，請許瑞勝等系爭土地上建築物之所有權人於函到12日內表
    示是否優先承購（見原審卷八第59至63頁），難認其有將系
    爭土地買賣條件如買賣標的、範圍、價金、付款方式、瑕疵
    擔保等情形，即買賣契約之約定相關條款，全部通知予優先
    購買權人，使其等考慮是否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不能謂已
    盡通知之義務，參加人雖一再辯稱律師函所附明細表包含之
    遺產稅、利息、代理地上物訴訟費、工程款、查封代償、介
    紹費等費用，均係預約土地買賣契約書「特別註明事項、
    付款方式、本約土地之交付、稅捐之負擔、特別約定事
    項」約定應由買受人負擔之項目，律師函已使上訴人明確知
    悉買賣事實及買賣條件云云，然此乃其訴訟中片面陳述，觀
    諸該律師函所附明細表僅記載「代墊遺產稅、利息」、「代
    理地上物訴訟費」、「工程款」、「查封代償費」、「介紹
    費」等項目，項目實際內容、用途及是否為買賣契約條款所
    定應由買方負擔之費用，上訴人不僅無法知悉，客觀上更無
    從與買賣契約條款互為核對確認，殊難以系爭律師函之片面
    記載，推認上訴人已知悉上開預約土地買賣契約書所定買賣
    條件。另許瑞勝僅就913、914地號土地有優先購買權，許立
    經、許立緯則僅就915、916地號土地有優先購買權，上該律
    師函非但未檢附預約土地買賣契約書，亦未載明許瑞勝就91
    3、914地號土地、許立經與許立緯就915、916地號土地分別
    應負之買賣價金或費用，亦無從使上訴人明確知悉買賣價格
    、條件。綜合上開說明，自不能以上訴人收受律師函後未於
    10內為行使優先購買權之表示，謂上訴人已視為放棄優先購
    買權。
　⑷依上開說明，黃淯琳並非出賣人，無權通知系爭土地承租人
    行使優先購買權，且依系爭律師函內容，亦不足認已將各該
    土地買賣之同樣條件全部通知予優先購買權人。是而，縱上
    訴人未於收受律師函後10日內為優先承買之意思表示，其等
    之優先購買權亦不生視為放棄之法律效果。兩造爭執系爭律
    師函收件人所未記載許立緯，而係記載為「許立博」是否對
    許立緯發生通知效力一節，於本院前揭認定並無影響，爰不
    贅述；至於參加人黃淯琳聲請通知證人康進益律師（即黃淯
    琳在原審之訴訟代理人），就其寄發之律師函受文者所載姓
    名、住居所資料依據及何以未檢附買賣契約影本檢附濱海一
    路買賣明細支出9,779,201元之計算依據及為何須由優先購
    買人負擔等節作證（見本院卷二第427頁），惟參加人無通
    知優先購買人之權利，且通知內容是否足使優先購買權人知
    悉買賣同一條件，當以優先購買權人收受之通知內容為準，
    依上揭說明，核無訊問上開證人之必要。
　⒊系爭土地之出賣代表人林衡儀於106年1月10日以系爭存證信
    函通知上訴人已將系爭土地以總價款11,909,297元出售，並
    請上訴人於文到10日內主張是否優先承買，上訴人於106年1
    月11日收受，旋即於106年1月20日寄發高雄武廟郵局存證號
    碼24號存證信函，通知林衡儀以同一價格總價款11,909,297
    元行使優先購買權。林衡儀於106年2月14日再以存證信函通
    知上訴人應於106年2月22日前往簽約，並以簽約代表人身分
    與上訴人於106年2月22日簽訂系爭承買契約，上訴人並於同
    日交付票面金額1,190,929元、發票人許立經之本行支票作
    為定金（買賣價金10%即1,190,929元），業經林衡儀收受等
    情，有各該存證信函、郵件收件回執、系爭承買契約暨所附
    預約土地買賣契約書、支票為憑（見原審卷一第17至27、卷
    五第170頁），堪認上訴人於收受出賣人林衡儀之通知後，
    已於10日內合法行使其優先購買權。參加人抗辯上訴人已放
    棄優先購買權，不得再向被上訴人主張買受系爭土地云云，
    自非可取。
　㈡上訴人得否依系爭承買契約請求被上訴人應於上訴人給付10,
    718,368元之同時，將913、914地號土地所有權全部移轉登
    記予許瑞勝單獨所有，及將915、916號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
    予許立經、許立緯分別共有，應有部分各1/2？　　
　⒈按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其處分、變更及設定地上權、農育權、不動產役權或典權，應以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但其應有部分合計逾三分之二者，其人數不予計算。前項規定，於於公同共有準用之，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第5項定有明文。依上開預約土地買賣契約書附表所載，系爭土地之公同共有人共18人用印同意出售土地者，潛在應有部分比例合計超過2/3（同意者見原審卷一第26頁附表，潛在應有部分比例見原審卷七第375至377頁。柳田英里及柳田晃宏以授權書委託林衡儀移轉處分，見原審卷二第264、271頁授權書），合於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而上訴人就系爭土地有優先購買權，並與出賣人之代表人林衡儀簽立系爭承買契約，依承買契約第1條約定，上訴人行使優先購買權之買賣條件與預約土地買賣契約書同一，並將該買賣契約書之全部條款，除與優先購買權之性質不符者，均援用為承買契約之條款（見原審卷一第22頁），依承買契約第5條約定：「本約土地訂約後甲方（上訴人）給付全部價金同時，按現況交付甲方接管乙方（出賣人）同時辦理產權過戶。」（見原審卷一第22頁背面），系爭土地買賣價金依原預約土地買賣契約書約定為11,909,297元，扣除上訴人以支票給付1,190,929元，尚欠價金10,718,368元，另許立經、許立緯就84號建物之應有部分比例為各1/2（見原審卷二第67頁建物登記謄本），是以，上訴人主張依承買契約第5條約定，於其給付價金餘款10,718,368元之同時，土地出賣人應將913、914地號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許瑞勝，及將915、916地號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許立經、許立緯分別共有，應有部分各為1/2，應屬有據。
　⒉次按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律
    行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分
    其物權，民法第759條定有明文。系爭土地出賣人中之林衡
    達於103年8月3日死亡，顏明宏於106年1月15日死亡，林衡
    儀於111年5月31日死亡，林衡達之繼承人為林飛月、林介今
    、林則禹，顏明宏之繼承人為嘉門益子、嘉門英威、嘉門剛
    威、九矢雅江，林衡儀之繼承人為彭若涵，有林衡達、顏明
    宏、林衡儀及其等繼承人之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家事事
    件公告查詢資料可參（見原審卷四第41、42、44、46、47、
    52至54、71頁、原法院106年度重訴字第20號卷三第180至18
    5頁、本院卷一第275至287頁），上開繼承人迄未辦理繼承
    登記，上訴人依前揭規定，併請求林飛月、林介今、林則禹
    就林衡達公同共有之系爭土地，嘉門益子、嘉門英威、嘉門
    剛威、九矢雅江就顏明宏公同共有之系爭土地，彭若涵就林
    衡儀公同共有之系爭土地辦理繼承登記，亦屬有據。又上開
    繼承人辦理土地繼承登記後，上訴人即得請求被上訴人於其
    等給付價金餘款10,718,368元之同時，將913、914地號土地
    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許瑞勝，及將915、916地號土地所有權移
    轉登記予許立經、許立緯分別共有，應有部分各為1/2。
八、綜上所述，上訴人依土地法第104條規定，及系爭承買契約
    第1條、第5條之約定，請求：㈠被上訴人林則禹、林飛月、
    林介今應就被繼承人林衡達公同共有之系爭土地辦理繼承登
    記；㈡被上訴人嘉門益子、嘉門英威、嘉門剛威、九矢雅江
    應就被繼承人顏明宏公同共有之系爭土地辦理繼承登記；㈢
    被上訴人應於上訴人給付10,718,368元之同時，將913、914
    地號土地所有權全部，移轉登記予許瑞勝單獨所有；將915
    、916地號土地所有權全部，移轉登記予上訴人許立經、許
    立緯分別共有，應有部分各為1/2，應予准許。原審為上訴
    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合，上訴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
    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3、4、5項所
    示。另上訴人於本院追加聲明請求命彭若涵就林衡儀公同共
    有之系爭土地辦理繼承登記，亦應准許。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舉證，經審酌後認
    不影響判決結果，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十、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明進
　　　　　　　　　　　　　　　　　　　法　官　蔣志宗
　　　　　　　　　　　　　　　　　　　法　官　周佳佩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
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並依附註條文規定辦理。如委任律師
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書記官　蔡佳君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
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第1項但書及第2項情形，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上字第17號
上  訴  人  許立經  
                      
            許立緯  
                      
            許瑞勝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王進勝律師
被  上訴人  林蕙瑗(即林衡寬之承受訴訟人)


訴訟代理人  李永然律師
            吳任偉律師
            朱萱諭律師
被  上訴人  林方世  

            林南英  


            彭若涵（即林衡儀之承受訴訟人）

            林仁布  


            林立平  
            張知惠  
            林仁及  

            林本仁  


            林飛月  


            林介今  


            林則禹  


            潘林衡靜

            莊靜和  



            林衡柔  

            顏明誠  
            顏明格  


            嘉門益子

            嘉門英威

            嘉門剛威

            九矢雅江


            柳田英里

            柳田晃宏
            吳宗叡  

            吳宗洲  
            吳佳原  


            林穎豐  

            林慧蓉  

參  加  人  黃淯琳  
                      
訴訟代理人  宋明政律師
複  代理人  伍亮儒律師
參  加  人  黃瓊儀  
訴訟代理人  林岡輝律師
            林桂子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1月30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7年度重訴字第6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4年2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廢棄。
二、被上訴人彭若涵應就被繼承人林衡儀公同共有坐落高雄市鼓山區鼓南段三小段913、914、915、916地號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三、被上訴人林則禹、林飛月、林介今應就被繼承人林衡達公同共有坐落高雄市鼓山區鼓南段三小段913、914、915、916地號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四、被上訴人嘉門益子、嘉門英威、嘉門剛威、九矢雅江應就被繼承人顏明宏公同共有坐落高雄市鼓山區鼓南段三小段913、914、915、916地號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五、被上訴人應於上訴人給付新臺幣10,718,368元之同時，將高雄市鼓山區鼓南段三小段913、914地號土地所有權全部，移轉登記予上訴人許瑞勝單獨所有；及將同小段915、916地號土地所有權全部，移轉登記予上訴人許立經、許立緯應有部分各1/2。
六、第一審、第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參加訴訟費用由參加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民事事件涉及外國人或外國地者，為涉外民事事件，內國
　　法院應先確定有國際管轄權，始得受理，次依內國法之規定
　　或概念，就爭執之法律關係予以定性後，決定應適用之法律
　　（即準據法）。本件被上訴人林仁及、林仁本為美國國籍（見原審卷一第140、159頁中華民國統一證號基資表），柳田英里（原名楊思瑛）、柳田晃宏（原名楊思維）已歸化日本國國籍（見原審卷二第267、275頁戶籍資料），本件具有涉外因素，屬涉外民事事件。關於涉外事件之國際管轄權誰屬，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並無明文規定，故除由我國法院行使管轄權，有明顯違背當事人間實質公平及程序迅速經濟等特別情事外，原則上均應認我國法院有管轄權，並應參酌民事訴訟法有關管轄規定之法理，妥適決定之。上訴人起訴主張坐落高雄市鼓山區鼓南段三小段913、914、915、916地號土地（下稱系爭913、914、915、916地號土地，合稱系爭土地）為林熊祥之遺產，為被上訴人與其他繼承人公同共有，其本於承租人之地位就系爭土地有優先購買權，依兩造簽立之優先承買契約書請求被上訴人林則禹、林飛月、林介今應就其被繼承人林衡達公同共有部分，嘉門益子、嘉門英威、嘉門剛威、九矢雅江應就其被繼承人顏明宏公同共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被上訴人並應於上訴人給付買賣價金餘款之同時，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上訴人，參酌民事訴訟法第53條第1款、第10條第2項規定，本件訴訟標的之權利或義務為被上訴人所共同，且系爭土地所在地在我國，於我國法院審判無違當事人間之實質公平，裁判之適正、妥適、正當，程序之迅速、經濟等民事訴訟法理之特別情事存在，應認我國法院就本件有管轄權。再按法律行為發生債之關係者，其成立及效力，依當事人意思定其應適用之法律。當事人無明示之意思或其明示之意思依所定應適用之法律無效時，依關係最切之法律。法律行為所生之債務中有足為該法律行為之特徵者，負擔該債務之當事人行為時之住所地法，推定為關係最切之法律。但就不動產所為之法律行為，其所在地法推定為關係最切之法律，涉外民事法第20條定有明文。依上訴人所為請求，兩造間無明示之意思定應適用之法律，且上訴人就系爭土地之租賃關係、承買契約書簽約地及土地所在地均在我國，其關係最切之法律應為我國法，本件應以我國法為準據法。
二、被上訴人除林蕙瑗外，其餘被上訴人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且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三、按能獨立以法律行為負義務者，有訴訟能力，民事訴訟法第45條定有明文。上訴人許立緯雖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惟障礙類別為第7類（即神經、肌肉骨骼之移動相關構造及其功能），因其長期不良於行，符合第7類中肌肉力量功能（下肢）障礙，而經醫院鑑定為中度身心障礙，有身心障礙證明、衛生福利部發布之「身體系統構造或功能之類別、鑑定向度、程度分級與基準」、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民國113年6月13日函可稽（見本院卷二第123、420頁、卷三第175頁），許立緯非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領有上開證明，自有訴訟能力。
四、原審被告林衡儀於111年5月31日死亡，其繼承人為彭愛慈、彭姝純、彭若涵，其中彭愛慈、彭姝純已拋棄繼承，經上訴人為彭若涵聲明承受訴訟，有該書狀暨所附林衡儀除戶謄本、繼承人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家事事件公告查詢資料可參（見本院卷一第271至287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五、按於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移轉系爭土地所有權，原審被告林衡儀公同共有系爭土地，林衡儀死亡後，其繼承人彭若涵迄未辦理繼承登記，上訴人於本院追加聲明請求命彭若涵就林衡儀公同共有之系爭土地辦理繼承登記，應予准許。
六、又按就兩造之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為輔助一造
　　起見，於該訴訟繫屬中，得為參加，民事訴訟法第58條第1
　　項定有明文。參加人黃瓊儀於本院主張自黃淯琳受讓買賣契約債權，為利害關係人，聲請參加訴訟輔助被上訴人一造（見本院卷二第430至432頁），無當事人依同法第60條第1項規定聲請駁回其參加，黃瓊儀所為聲請，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系爭土地於日據時期為臺灣地所建物株式會社所有，臺灣光復後，由土地銀行接管，嗣移轉登記予林熊祥。上訴人許瑞勝之父許埮自日據時代即開始承租913、914地號土地，並按時給付租金，與林熊祥間有不定期租賃關係，許埮徵得林熊祥同意後，於913、914地號土地上起造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號建物（下稱系爭82號建物），許埮死亡後，系爭82號建物經全體繼承人協議由許瑞勝繼承全部，並於98年4月13日辦畢所有權登記。上訴人許立經、許立緯之父許成寧則就915、916地號土地與林熊祥成立不定期租賃關係，許成寧經林熊祥同意後，於915、916地號土地上起造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號建物（下稱系爭84號建物），許成寧死亡後，系爭84號建物經全體繼承人協議由上訴人許立經、許立緯共同繼承。林熊祥於62年3月28日死亡後，由其配偶林陳師桓及19名子女共同繼承，嗣林陳師桓於72年4月24日死亡，其繼承自林熊祥部分由其與林熊祥所生12名子女中之9名子女繼承。上訴人於106年1月11日接獲林衡儀寄發之存證信函（下稱系爭存證信函），通知上訴人系爭土地出賣相關事宜，並詢問上訴人是否行使優先承買權，上訴人於106年1月20日寄發存證信函通知林衡儀行使優先承買權購買系爭土地。林衡儀又表示渠等持有系爭土地潛在應有部分總數已達1166/1440，已逾2/3，有權處分系爭土地權利範圍全部，於106年2月22日與上訴人簽訂優先承買契約書（下稱系爭承買契約），上訴人已交付買賣價金之1成即新臺幣（下同）1,190,929元予林衡儀，詎被上訴人遲未依約交付印鑑證明、戶籍謄本及一切過戶所需之證件致無法過戶，又土地共有人林衡達、顏明宏已分別於103年8月3日、106年1月15日死亡，林衡達、顏明宏於承買契約之出賣人地位，應由林衡達之繼承人林則禹、林飛月、林介今，及顏明宏之繼承人嘉門益子、嘉門英威、嘉門剛威、九矢雅江繼受，其等均未辦理繼承登記，爰依系爭承買契約，請求繼承人應先辦理繼承登記，以履行辦理移轉登記義務。又依土地法第104條第1項、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規定，林衡儀有權處分系爭土地，上訴人並未放棄行使優先承買權，依承買契約第1條、第5條約定，請求被上訴人應於上訴人給付買賣價金之餘款10,718,368元之同時，移轉系爭土地所有權等語。聲明：㈠林則禹、林飛月、林介今應就被繼承人林衡達公同共有之系爭土地辦理繼承登記；㈡嘉門益子、嘉門英威、嘉門剛威、九矢雅江應就被繼承人顏明宏公同共有之系爭土地辦理繼承登記；㈢被上訴人應於上訴人給付10,718,368元之同時，將913、914地號土地所有權全部，移轉登記予許瑞勝單獨所有；將915、916地號土地所有權全部，移轉登記予上訴人許立經、許立緯分別共有，應有部分各為1/2。
二、被上訴人之答辯： 
　㈠林蕙瑗以：上訴人主張優先購買權，遭系爭土地之原買受人否認而起訴，由原法院106年度重訴字第20號審理中，縱上訴人請求有理由，應於其等給付全部價金後，被上訴人始有移轉義務。又優先購買權人知悉其有優先購買之權利，係由出賣人、買受人通知、自行探知或第三人告知，則無限制，上訴人主張僅限於出賣人通知，自不足採。許立緯於原審不爭執收受參加人黃淯琳寄發之律師函，該律師函對許立緯已生通知效力等語，資為抗辯。
　㈡吳宗洲以：請求儘速確認系爭土地真正買受人為何人等語。
　㈢其餘被上訴人均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參加人之答辯：
　㈠參加人黃淯琳則以：參加人於98年與被上訴人簽約買受系爭土地後，即多次請求被上訴人履約，並於105年6月24日委託律師發函（下稱系爭律師函），請上訴人表示是否願以同樣條件優先購買系爭土地，上訴人於105年6月27日收受後，均未於收到律師函後10日內表示行使優先購買權，依土地法第104條第2項規定，其優先購買權視為放棄，不得再向被上訴人主張買受系爭土地，參加人得以與被上訴人簽訂之買賣契約對抗上訴人，上訴人不得以行使優先購買權為由向被上訴人為買賣契約並請求移轉登記。又系爭律師函及系爭存證信函所載收件人「許立博」實為「許立緯」之誤繕，為上訴人所明知，應適用誤載不害真意之意思表示解釋原則，而有達到通知許立緯之效果等語。
　㈡參加人黃瓊儀則以：土地法第104條對於應為通知之人及其通知之方式，皆無限制，解釋上即不論出賣人或買受人之通知，係以口頭或書面方式為之，僅須使優先購買權人知悉其有優先購買之權利且可得行使均足當，且上訴人業已於106年5月27日收受系爭律師函，知悉系爭土地之買賣事實、買賣條件，而未能於知悉後10日内行使其優先購買權，縱出賣人未為通知，依土地法第104條第2項，其優先購買權亦應視為放棄，發生失權之效果。又上訴人既得回應林衡儀之存證信函，益證上訴人早已明知系爭律師函、系爭存證信函通知對象實為許立緯，而非許立博等語。　　
四、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因林衡儀死亡，追加請求彭若涵就土地辦理繼承登記。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彭若涵應就被繼承人林衡儀公同共有之系爭土地辦理繼承登記；㈢被上訴人林則禹、林飛月、林介今應就被繼承人林衡達公同共有之系爭土地辦理繼承登記；㈣被上訴人嘉門益子、嘉門英威、嘉門剛威、九矢雅江應就被繼承人顏明宏公同共有之系爭土地辦理繼承登記；㈤被上訴人應於上訴人給付10,718,368元之同時，將913、914地號土地所有權全部，移轉登記予許瑞勝單獨所有；將915、916地號土地之所有權全部，移轉登記予上訴人許立經、許立緯分別共有，應有部分各為1/2。被上訴人及參加人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五、兩造不爭執事項（上訴人、被上訴人林蕙瑗、參加人）：
　㈠許瑞勝之父許埮於日據時期即承租系爭913、914地號土地，並於光復後繼續向當時所有權人林熊祥承租，雙方有一不定期限租賃關係；許立經、許立緯之父許成寧亦就系爭915、916地號土地與林熊祥有一不定期限租賃關係。後許埮與許成寧均獲得林熊祥同意後於系爭土地上分別興建系爭82、84號建物，嗣後許埮、許成寧逝世，系爭82號建物由許瑞勝於98年4月13日登記為所有權人，系爭84號建物由許立經、許立緯於102年10月7日登記為所有權人，上訴人依土地法第104條第1項有優先購買權。
　㈡系爭土地為林熊祥之繼承人公同共有，林熊祥之繼承系統表如原審卷一第87頁所示，各繼承人潛在持分如上訴人109年7月1日民事陳報十四狀附表五所示（見原審卷八第99至106頁）。
　㈢林衡儀提出如原審卷一第26頁之附表，以出賣人公同共有人如附表所列23人之身分與參加人黃淯琳簽訂預約土地買賣契約書（見原審卷八第35至47頁），買賣價金為11,909,297元。
　㈣參加人黃淯琳於105年6月24日寄發系爭律師函（見原審卷八第59至63頁）受文者記載許瑞勝、許立經、許立博，內容係表示參加人已與系爭土地公同共有人兼管理人林衡儀簽立買賣不動產契約，買賣價金為11,909,297元，並已支付簽約金稅費及相關約定費用等項9,779,201元，詳細費用如律師函明細表所示，主旨請求受文者於函到12日內表示是否以同樣價格20,497,569元優先承購，若表示優先承購，請同時給付參加人已支付之9,779,201元，許瑞勝及許立經有於105年6月27日收受（見原審卷八第65至68頁）。
　㈤林衡儀於106年1月10日以系爭存證信函（見原審卷一第17、18頁）通知上訴人已將系爭土地以總價款11,909,297元出售，並請上訴人於文到10日內主張是否優先承買，上訴人於106年1月11日收受（見原審卷一第19頁）。
　㈥上訴人於106年1月20日寄發高雄武廟郵局存證號碼24號存證信函（見原審卷一第20至21頁），通知林衡儀以同一價格總價款11,909,297元行使優先購買權。
　㈦林衡儀以簽約代表人身分與上訴人於106年2月22日簽訂系爭承買契約（見原審卷一第22至27頁），上訴人並於同日交付票面金額1,190,929元、發票人許立經之本行支票作為定金，業經林衡儀收受。
　㈧同意我國法院有國際裁判管轄權及內國具體管轄權，並同意準據法為中華民國法律。
六、本件爭點：
　㈠上訴人就系爭土地是否仍得行使優先承買權？
　㈡上訴人得否依系爭承買契約請求被上訴人應於上訴人給付10,718,368元之同時，將913、914地號土地所有權全部移轉登記予許瑞勝單獨所有，及將915、916號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許立經、許立緯分別共有，應有部分各1/2？
七、本院判斷：
　㈠上訴人就系爭土地是否仍得行使優先承買權？
　⒈按基地出賣時，地上權人、典權人或承租人有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之權，土地法第10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查，林熊祥之繼承人林衡達前對許瑞勝提起拆屋還地訴訟，請求許瑞勝拆除82號建物，將913、914地號土地返還林衡達及全體公同共有人，經本院以100年度上字第170號判決認定許瑞勝之父許埮係合法承租913、914地號土地，並由許瑞勝繼承取得承租權，就該土地有租賃關係存在，駁回林衡達之起訴確定；林熊祥之繼承人對許立經、許立緯之父許成寧亦曾提起拆屋還地訴訟，請求許成寧拆除84號建物返還915、916地號土地，經原法院97年度重訴字第125號判決認定許成寧就915、916地號土地有不定期租賃關係存在，非無權占用土地，駁回林衡達及其他公同共有人之請求等情，有各該判決書可稽（見原審卷一第10至15頁背面），則許成寧就915、916地號土地有不定期租賃關係存在，該租賃關係亦應由繼承84建號建物之許立經、許立緯繼受，依前開說明，許瑞勝為913、914地號土地承租人，許立經、許立緯為915、916地號土地承租人，則於土地所有權人出賣基地時，上訴人即依土地法第104條第1項取得優先購買權，此亦為到場之被上訴人及參加人所不爭執，其餘被上訴人亦未予以爭執，上訴人主張其等取得優先購買土地之權，應屬有據。
　⒉又按土地法第104條第1項之優先購買權人，於接到出賣通知後10日內不表示者，其優先權視為放棄。出賣人未通知優先購買權人而與第三人訂立買賣契約者，其契約不得對抗優先購買權人，為土地法第104條第2項明定。上訴人就系爭土地有優先購買權，固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惟被上訴人林蕙瑗及參加人辯稱：優先購買權之通知不限於出賣人，黃淯琳於105年6月24日寄送系爭律師函通知上訴人行使優先購買權，上訴人於105年6月27日收受後，未於10日內表示行使優先購買權，依土地法第104條第2項規定，其優先購買權視為放棄，不得再向被上訴人主張買受系爭土地等語。上訴人則主張：黃淯琳並非土地出賣人，其寄發律師函不生通知效力。且該律師函送達對象無許立緯，對許立緯不生通知效力，律師函僅為買賣土地事實通知，未將與出賣人訂立之出賣條件通知上訴人，通知之買賣事實與實際買賣條件不符，未將土地拆分賣價，上訴人無從據為考慮是否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等語。經查：
　⑴按土地法第104條所定之「基地承租人之優先承買權（優先購買權）」，係基於各該法律之規定，對「基地出賣人」而生「先買特權（先買權）」之形成權，此項優先承買權對出賣人具有相對之物權效力，承租人一旦行使該權利，即係對出賣人行使買賣契約訂立請求權，亦即請求出賣人按其與第三人約定之同樣出賣條件補訂書面契約。是以上揭條文所稱之「出賣通知」者，係專指「出賣人」將同樣出賣條件（諸如買賣標的、範圍、價金、付款、瑕疵擔保等是）對優先承買權人而為通知而言，不包括買受該基地第三人之通知在內，此觀土地法第104條第2項規定「前項優先購買權人，於接到『出賣通知』後十日內不表示者，其優先購買權視為放棄。『出賣人』未通知優先購買權人而與第三人訂立買賣契約者，其契約不得對抗優先購買權人」等文字，及參照64年7月24日修正土地法第104條規定時，揭櫫「為保護現有基地或房屋所有權人、承租人或其他合法使用人之權益」之立法意旨自明（最高法院99年台上字第1699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基地出賣時，承租人有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之權，係指承租人於基地所有權人出賣基地時，有依與受讓基地之第三人同樣條件購買該基地之意，此觀土地法第104條第1項規定自明。所謂「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即指在買賣條件如買賣標的、範圍、價金、付款方式、瑕疵擔保等均相同情形下，承租人得要求優先成為基地之買受人。土地法第104條規定，租用基地建築房屋，基地出賣時，地上權人、典權人或承租人有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之權；倘出賣人未通知優先購買權人而與第三人訂立買賣契約者，其契約不得對抗優先購買權人。故土地承租人之優先購買權，不僅具有相對的物權之效力，且基地出賣人必須將其與第三人訂立之土地買賣契約之條件，通知予優先購買權人，以便考慮是否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不得僅以買賣土地之事實通知，即謂已盡通知之義務。承租人放棄優先購買權，必須其知悉買賣條件後，始能為之。倘其僅知出賣之事實，不知買賣之條件，尚難僅因其久未行使優先購買權，而指其嗣後行使係權利濫用或有違誠信原則（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586、1582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被上訴人林蕙瑗及參加人雖抗辯土地法第104條不限由出賣人通知承租人行使優先購買權，上訴人未於收受系爭律師函後10日內表示行使優先購買權，而視為放棄該權利等語，並以黃淯琳委託律師於105年6月24日寄發之系爭律師函為據（見原審卷八第59至63頁）。惟參加人黃淯琳僅為系爭土地買受人，並非出賣人，其本無權通知系爭土地承租人行使優先購買權，且優先購買權之性質屬形成權，優先購買權之行使應以該表示之通知到達出賣人時發生效力，而對出賣人行使買賣契約訂立請求權，上訴人亦無可能依系爭律師函之通知對黃淯琳為優先承購之意思表示，使該優先購買之權利生效，是依前揭說明，縱上訴人未於收受系爭律師函後10日內為任何意思表示，其等之優先購買權亦不生視為放棄之法律效果。
　⑶至林蕙瑗及參加人另援引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1301號判決為其論據（見原審卷九第679至681頁），然此為該個案事實所為判斷，無拘束本事件效力；況且，參加人黃淯琳與林衡儀代表簽立之預約土地買賣契約書除買賣價金11,909,297元外，另於契約第3條約定吳林衡敬等人未完納之遺產稅，由雙方會同向臺北市國稅局申請由甲方（即黃淯琳）提供擔保金供乙方（即出賣人）擔保遺產稅繳納方式，契約第7條約定訂約時之土地增值稅由乙方負擔，嗣後增加部分由甲方負擔土地增值稅；地價稅由甲方負擔等情，有上開預約土地買賣契約書可參（見原審卷一第23至26頁），而黃淯琳寄發之系爭律師函，並未檢附上該預約土地買賣契約書，經黃淯琳陳明（見本院卷二第167頁），該律師函主旨記載優先承購之同樣價格20,497,569元，亦與買賣總價不合，說明內容則僅記載黃淯琳買受系爭土地，總價11,909,297元、及其另附明細表之簽約金、稅費及相關約定費用共計9,779,201元，請許瑞勝等系爭土地上建築物之所有權人於函到12日內表示是否優先承購（見原審卷八第59至63頁），難認其有將系爭土地買賣條件如買賣標的、範圍、價金、付款方式、瑕疵擔保等情形，即買賣契約之約定相關條款，全部通知予優先購買權人，使其等考慮是否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不能謂已盡通知之義務，參加人雖一再辯稱律師函所附明細表包含之遺產稅、利息、代理地上物訴訟費、工程款、查封代償、介紹費等費用，均係預約土地買賣契約書「特別註明事項、付款方式、本約土地之交付、稅捐之負擔、特別約定事項」約定應由買受人負擔之項目，律師函已使上訴人明確知悉買賣事實及買賣條件云云，然此乃其訴訟中片面陳述，觀諸該律師函所附明細表僅記載「代墊遺產稅、利息」、「代理地上物訴訟費」、「工程款」、「查封代償費」、「介紹費」等項目，項目實際內容、用途及是否為買賣契約條款所定應由買方負擔之費用，上訴人不僅無法知悉，客觀上更無從與買賣契約條款互為核對確認，殊難以系爭律師函之片面記載，推認上訴人已知悉上開預約土地買賣契約書所定買賣條件。另許瑞勝僅就913、914地號土地有優先購買權，許立經、許立緯則僅就915、916地號土地有優先購買權，上該律師函非但未檢附預約土地買賣契約書，亦未載明許瑞勝就913、914地號土地、許立經與許立緯就915、916地號土地分別應負之買賣價金或費用，亦無從使上訴人明確知悉買賣價格、條件。綜合上開說明，自不能以上訴人收受律師函後未於10內為行使優先購買權之表示，謂上訴人已視為放棄優先購買權。
　⑷依上開說明，黃淯琳並非出賣人，無權通知系爭土地承租人行使優先購買權，且依系爭律師函內容，亦不足認已將各該土地買賣之同樣條件全部通知予優先購買權人。是而，縱上訴人未於收受律師函後10日內為優先承買之意思表示，其等之優先購買權亦不生視為放棄之法律效果。兩造爭執系爭律師函收件人所未記載許立緯，而係記載為「許立博」是否對許立緯發生通知效力一節，於本院前揭認定並無影響，爰不贅述；至於參加人黃淯琳聲請通知證人康進益律師（即黃淯琳在原審之訴訟代理人），就其寄發之律師函受文者所載姓名、住居所資料依據及何以未檢附買賣契約影本檢附濱海一路買賣明細支出9,779,201元之計算依據及為何須由優先購買人負擔等節作證（見本院卷二第427頁），惟參加人無通知優先購買人之權利，且通知內容是否足使優先購買權人知悉買賣同一條件，當以優先購買權人收受之通知內容為準，依上揭說明，核無訊問上開證人之必要。
　⒊系爭土地之出賣代表人林衡儀於106年1月10日以系爭存證信函通知上訴人已將系爭土地以總價款11,909,297元出售，並請上訴人於文到10日內主張是否優先承買，上訴人於106年1月11日收受，旋即於106年1月20日寄發高雄武廟郵局存證號碼24號存證信函，通知林衡儀以同一價格總價款11,909,297元行使優先購買權。林衡儀於106年2月14日再以存證信函通知上訴人應於106年2月22日前往簽約，並以簽約代表人身分與上訴人於106年2月22日簽訂系爭承買契約，上訴人並於同日交付票面金額1,190,929元、發票人許立經之本行支票作為定金（買賣價金10%即1,190,929元），業經林衡儀收受等情，有各該存證信函、郵件收件回執、系爭承買契約暨所附預約土地買賣契約書、支票為憑（見原審卷一第17至27、卷五第170頁），堪認上訴人於收受出賣人林衡儀之通知後，已於10日內合法行使其優先購買權。參加人抗辯上訴人已放棄優先購買權，不得再向被上訴人主張買受系爭土地云云，自非可取。
　㈡上訴人得否依系爭承買契約請求被上訴人應於上訴人給付10,718,368元之同時，將913、914地號土地所有權全部移轉登記予許瑞勝單獨所有，及將915、916號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許立經、許立緯分別共有，應有部分各1/2？　　
　⒈按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其處分、變更及設定地上權、農育權、不動產役權或典權，應以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但其應有部分合計逾三分之二者，其人數不予計算。前項規定，於於公同共有準用之，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第5項定有明文。依上開預約土地買賣契約書附表所載，系爭土地之公同共有人共18人用印同意出售土地者，潛在應有部分比例合計超過2/3（同意者見原審卷一第26頁附表，潛在應有部分比例見原審卷七第375至377頁。柳田英里及柳田晃宏以授權書委託林衡儀移轉處分，見原審卷二第264、271頁授權書），合於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而上訴人就系爭土地有優先購買權，並與出賣人之代表人林衡儀簽立系爭承買契約，依承買契約第1條約定，上訴人行使優先購買權之買賣條件與預約土地買賣契約書同一，並將該買賣契約書之全部條款，除與優先購買權之性質不符者，均援用為承買契約之條款（見原審卷一第22頁），依承買契約第5條約定：「本約土地訂約後甲方（上訴人）給付全部價金同時，按現況交付甲方接管乙方（出賣人）同時辦理產權過戶。」（見原審卷一第22頁背面），系爭土地買賣價金依原預約土地買賣契約書約定為11,909,297元，扣除上訴人以支票給付1,190,929元，尚欠價金10,718,368元，另許立經、許立緯就84號建物之應有部分比例為各1/2（見原審卷二第67頁建物登記謄本），是以，上訴人主張依承買契約第5條約定，於其給付價金餘款10,718,368元之同時，土地出賣人應將913、914地號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許瑞勝，及將915、916地號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許立經、許立緯分別共有，應有部分各為1/2，應屬有據。
　⒉次按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律行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分其物權，民法第759條定有明文。系爭土地出賣人中之林衡達於103年8月3日死亡，顏明宏於106年1月15日死亡，林衡儀於111年5月31日死亡，林衡達之繼承人為林飛月、林介今、林則禹，顏明宏之繼承人為嘉門益子、嘉門英威、嘉門剛威、九矢雅江，林衡儀之繼承人為彭若涵，有林衡達、顏明宏、林衡儀及其等繼承人之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家事事件公告查詢資料可參（見原審卷四第41、42、44、46、47、52至54、71頁、原法院106年度重訴字第20號卷三第180至185頁、本院卷一第275至287頁），上開繼承人迄未辦理繼承登記，上訴人依前揭規定，併請求林飛月、林介今、林則禹就林衡達公同共有之系爭土地，嘉門益子、嘉門英威、嘉門剛威、九矢雅江就顏明宏公同共有之系爭土地，彭若涵就林衡儀公同共有之系爭土地辦理繼承登記，亦屬有據。又上開繼承人辦理土地繼承登記後，上訴人即得請求被上訴人於其等給付價金餘款10,718,368元之同時，將913、914地號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許瑞勝，及將915、916地號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許立經、許立緯分別共有，應有部分各為1/2。
八、綜上所述，上訴人依土地法第104條規定，及系爭承買契約第1條、第5條之約定，請求：㈠被上訴人林則禹、林飛月、林介今應就被繼承人林衡達公同共有之系爭土地辦理繼承登記；㈡被上訴人嘉門益子、嘉門英威、嘉門剛威、九矢雅江應就被繼承人顏明宏公同共有之系爭土地辦理繼承登記；㈢被上訴人應於上訴人給付10,718,368元之同時，將913、914地號土地所有權全部，移轉登記予許瑞勝單獨所有；將915、916地號土地所有權全部，移轉登記予上訴人許立經、許立緯分別共有，應有部分各為1/2，應予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合，上訴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3、4、5項所示。另上訴人於本院追加聲明請求命彭若涵就林衡儀公同共有之系爭土地辦理繼承登記，亦應准許。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舉證，經審酌後認不影響判決結果，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十、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明進
　　　　　　　　　　　　　　　　　　　法　官　蔣志宗
　　　　　　　　　　　　　　　　　　　法　官　周佳佩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並依附註條文規定辦理。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書記官　蔡佳君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第1項但書及第2項情形，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


